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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科技民主治理的觀點，分析蘭嶼低階核廢遷不走的困境、

遷場政策背後的政治脈絡，以及經歷三次政黨輪替的政策史變化。對

照國際趨勢，本文認為我國近三十年的「低階核廢處置政策」大致符合

從專業壟斷、政治介入、民主參與，再到龐大利誘等原則的趨勢，只

是政府的專業壟斷企圖直到近年才實質減低，讓政治介入及民主參與

獲得較為實質的抗衡空間。本文分析指出，台灣核廢處置政策在威權

時代的管制科學治理型態，是由政府上對下單向決定，政策制定過程

排除達悟族人參與，到了民主化後國家為回應達悟族人訴求，2006年

立法院通過《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簡稱《選址

條例》），以法制化作為解決策略，卻因為核廢政策無法有效處理不同

利害關係者之間認識論的衝突，沒有強化科技溝通與信任的社會基

礎，反而陷入條文無法實踐的治理僵局。我們認為後常態科學下的科

技民主治理是一個不斷溝通、協商與審議的過程，必須將民意與專家

的政策協調過程視為民主審議的過程，深化在地永續價值及實踐方

法，才能有效回應後常態科學下的挑戰。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olicy of low-level 
radwaste (LLW) disposal through the lens of democratic technology governance 
and Taiwan’s political context. Taiwan’s policy evolution has largely paralleled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having transited through the various stages of 
professional monopolization, political intervention, eventually towar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nd later financial incentivization. Before the lift of 
the Martial Law, a top-down approach was adopt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shaping the policy, on the ostensible basis of regulatory science, with the space 
for decision-making only gradually opened up for greater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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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such hierarchic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policy formation process during the authoritarian era persisted and 
bypasse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Tao people –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rchid 
Island where the LLW was stored. Although the “Act on Sites for Establishment 
of Low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Final Disposal Facility” was passed in 2006 by 
the DPP government after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s a means to resolve the 
neglect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such regulatory amendments failed to 
account for the epistemological conflicts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nor did 
it strengthen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and trust, 
resulting in further deadlock over the relocation of the LLW site through the 
late 2000s and 2010s. We argue in this paper that democratic technology 
governance under post-normal science involving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democratic deliberat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and experts is 
therefore central to the effective policymaking pertaining to LLW storage and 
dis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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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75年，也就是1978年核一廠開始商轉前三年，蘭嶼達悟族人在

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行政院以隱匿方式指定設置低階核廢貯存場。1 

1982年在蘭嶼興建完成第一期工程共23座壕溝設施後，「蘭嶼貯存場」

開始接收核廢。2由於達悟（Tao）母語沒有核廢這個高科技的詞彙，許

多族人以「惡靈」（Anito）來形容被政府放置在島上，不時威脅著他們生

命與健康的「核廢料貯存場」（蔡友月 2009；Fan 2006）。3 1980年代末

至今，達悟族人發起多次大型的「驅除蘭嶼惡靈」運動，1996年達悟族

人占領島上港口，迫使台灣電力公司（台電）的核廢運輸船隻無法靠岸

卸貨，導致台電主管的低放貯存場從此不再增加核廢。4然而，解嚴後

1 有關「廢料」及「廢棄物」的用語，因2001年《廢棄物清理法》修正時新增了「游離輻射
之放射性廢棄物」類別，在2002年《放射性物料管理法》制定後，主管核能的政府機
關包括經濟部、原能會或台電多已將「核廢」意指為前述法定用語，簡稱「放射性廢

棄物」。在這兩法案修正或制定前，這些政府機關常混用「核廢棄物」及「核廢料」兩

詞。為符合目前法規用語，政府機關的計畫或公文書多採用「放射性廢棄物」一詞，

但為順應社會需求，仍常用「核廢料」，例如行政院2013及2016年分別成立「民間與
官方核廢料處置協商平台」及「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至於兩者的定

義，原能會表示相同，請參考該會網址（https://www.aec.gov.tw/）的便民專區／原子能
知識／認識核廢料／核廢料的放射性。

2 據翁寶山所述：「臺電於民國60年（1971年）初即開始調查規劃固體廢棄物各種處置
方式的可行性。當時原能會核能研究所亦注意及此，常相研商。民國61年11月20日
原能會邀約臺電及核能研究所等單位專家共同研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問題⋯⋯民國

64年9月17日原子能委員會函請臺灣省政府同意使用蘭嶼島龍門地區，作為『國家放
射性固體廢棄物貯存場』。同年11月29日臺灣省政府表示同意無償使用。原能會另
於同年12月6日陳報行政院，請准進行蘭嶼各項工程⋯⋯民國67年9月30日開工興
建專用碼頭由退輔會榮工處承建。臺電亦成立蘭嶼施工所負責監督各項工程。民國

69年2月蘭嶼貯存場第一期工程開始興建。民國70年10月20日竣工，同年12月底
貯存場的房舍也告竣。接收低放射性廢棄物專用碼頭於民國71年4月22日正式啟用」
（2006：57-59）。

3 台灣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令，雖然許多文獻指出同年12月蘭嶼島上由達悟青
年郭建平所主導的機場抗議事件為達悟族抗議核廢的開端，但在此之前已有自省及

不平的相關社會運動者發聲，如玉山神學院學生王榮基（關曉榮 2007：99-100）。
4 1982年，核廢料放置蘭嶼，政府以「蘭嶼貯存場」為名。2018年3月27日蘭嶼鄉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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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雖然信誓旦旦要搬移存放在蘭嶼的10萬桶核廢，至今卻仍一桶未

遷出。

1988年政府提出最終處置的口號，1991年著手進行搬遷蘭嶼核廢

方案，2006年通過《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以

下簡稱《選址條例》），但至今連替代場址都沒擇定，歷經三十年政策更

迭，一直無法依照協議遷出暫存蘭嶼的核廢料。惡靈驅不走的治理僵

局為何難以突破？本文以此帶入以下研究問題：（一）核能性與民主治

理；（二）國際核廢處置政策的觀點，把台灣個案放入國際低階核廢政

策發展來參照，分析導致核廢存放蘭嶼的歷史脈絡與背後所反映民主

治理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在台灣從威權邁入民主化的過程中，低

階核廢多以轉嫁、間接或切割方式發包給不同政府部門處理，國家如

何透過跨部門彼此角力及策略運用處理遷場的僵局？ 2000年之後，經

歷三次政黨輪替，這些不同理念的執政黨，又使用哪些策略來回應達

悟族人不滿的壓力？台灣政府的治理策略為何僅能在短期奏效，最終

「低階核廢處置政策」還是陷入無法落實解決方案的僵局？透過政策史

的分析，又能為驅不走的達悟惡靈提供什麼科技民主治理的建議？

為檢視國家政策處理核廢的歷史沿革，筆者回顧1970年代迄今行

政院、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經濟部及台電對於低

階核廢貯存的各項治理政策，指出我國核廢處置政策歷經專業壟斷、

政治介入、民主參與等階段，政府的政治承諾層級逐步墊高，由原能

會、經濟部、行政院甚至升高至總統府。隨著台灣從戒嚴到民主化，

國家一方面透過發放核廢補償金等，企圖利誘並安撫達悟族人；另一

方面，2006年立法院通過《選址條例》，將核廢的存放法制化企圖回應

確表示請台電更換蘭嶼貯存場名稱，若不更換，將以轉型正義之名發動民眾抗爭。

台電因此於2018年6月19日電企字第1078059623號函將「蘭嶼貯存場」場銜名稱改為
「低放貯存場」（台灣電力公司 2018：55）。本文為尊重原意，將2018年以前的文書
檔案以「蘭嶼貯存場」為名，2018年之後則以「低放貯存場」表示。



台灣社會研究　第一一五期　2020年4月082

達悟族人的訴求。短期內雖然緩解了核廢遷不走的危機，卻使達悟族

人念茲在茲的核廢遷場，陷入找不到替代場址而難以解套的僵局，成

為不同政黨執政者都必須面對的科技民主治理夢魘。本文分析指出台

灣核廢處置政策，從威權時代的管制科學治理型態，由政府上對下單

向決定，政策制定排除達悟族人參與其中，民主化後國家為回應達悟

族人訴求，以法制化作為解決策略，卻因為核廢政策無法有效處理不

同利害關係者之間認識論的衝突，沒有強化科技溝通與信任的社會基

礎，反而陷入條文無法實踐的治理僵局。

二、文獻討論：核能性、科技民主治理與國際核廢處置政策

本文從核能性與科技民主治理的觀點，以及回顧國際低階核廢處

置政策的趨勢，分兩方面進行文獻討論，試圖對蘭嶼核廢搬遷的治理

僵局提出一個結構性的解釋方向。

（一）核能性與科技民主治理

二戰後，全球核電技術開始大幅發展，核電廠數目也快速增長，

各國除了極力嘗試自主發展核能技術外，也費心找尋獨立的核原料。

Gabrielle Hecht提出「核能性」（nuclearity）的概念（Hecht 2006, 2011, 

2012），在當時的脈絡下，僅僅包含核技術與核原料，並不包含後端的

核廢料，最初開發核能的若干歐美國家，以及後來引進核能性的亞洲

國家（如南韓及印尼等），大多希望藉由核能性來提升國際政治及經濟

競爭力（Hecht 2006, 2011, 2012; Jasanoff & Kim 2009; Amir 2014）。5

5 「核能性」一詞是跟隨著Hecht（2006）更早之前所提出的「科技政治」（technopolitics）
概念而來，意指利用科技的設計或使用，進而建構、執行及具體化某些政治目的的

策略性操作。例如：Hecht在1998年的成名作《法蘭西之光：二戰後的核能與國家認
同》（The Radiance of France: Nuclear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World War II）一書，

提出法國之所以積極發展核電，是因為核電能同時帶來軍事及經濟的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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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傳統「核能性」的範疇受到挑戰，因

為這個概念過去並不含核廢處理。福島核災是一個包含地震及海嘯的

複合性災難，核災本身即屬於爐心熔毀、氫氣爆炸、放射性物質外洩

等多重事故，原被視為後端的核廢，本身也是核災的一部分。福島核

災後，核廢處理變成各國政府發展核能、核電規劃不可忽視的一部

分。核能性的概念因此擴展到核廢的評估，例如：核廢料能否安全地

貯存、保全及永續管理等，強調必須以整體思維觀照核電從前端核原

料、核技術到後端核廢料的處理（Macfarlane 2011: 31-35）。

晚近先進國家在處理核能、核廢議題時，必須面對一連串衍生風

險及相應科技民主治理的問題。社會學家Ulrich Beck（2000）指出，風

險是依靠對未來的想像與評估，決定當今的行動策略。人們對風險的

感知是一種處在「不再相信安全」，但是「尚未發生破壞／災難」的特別

狀態。當代的風險概念涵蓋了「操縱的不確定」（意味著新興的科技知

識變成新風險的來源）與「沒有能力知道」（代表民眾不再信賴專家的風

險判準），因此風險促使個人自行決定什麼是可以或不可以忍受的。此

外，現代科技系統之間的複雜性日益提高，但科技系統彼此之間卻並

非協調一致，因此風險絕非特定專家所能單方面臆測（Perrow 1999: 62-

100）。陳潁峰（2018）指出核能災害是經驗上相當少見的危機情境，因

此決策官僚所謂的「理性專業」可能受到決策者信仰、感情觀點與意識

亦即主導政治判斷的不一定是傳統政治人物，科技專家有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當

時法國推動天然鈾原料的冷卻反應爐，主要是由專業工程師向政治高層推銷，他們

認為這種反應爐不僅能發電，還能萃取原子彈原料（因為利用天然鈾反應後可取得品

質足量的原子彈原料鈽），且天然鈾來源可不受美國干涉（Hecht 2006；張國暉 
2013）。因此，核能性講求有關核能的定義、原料、技術、設備及知識等都會因不同
的政治利益考量，而有不同的建構，常見到不同國家打造或運用核能時所觀照的政

治效應優先於科技功能。例如，擁有鈾原料來源的某國（在Hecht的非洲案例中，通
常是獨裁者）可將之當作是一般商品原料，認為可藉市場機制謀求最大經濟利益，但

也有他國認為鈾土其實帶給法國不同的政治意義，因此將之視為特殊原料而索求更

高價格或作為政治上的交換籌碼（Hech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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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的影響而有侷限。簡言之，核能性、核廢風險的爭議不僅是科學

本身，還涉及一系列關於公共權威、文化定義、國會、民主、政治與

專家決策的問題。面對核廢風險所帶來的科學不確定，促使我們必須

思考下一步治理的問題。

有關科技民主治理的文獻討論，大致分為兩個面向：（一）相較於

專家由上而下知識的治理型態，強調常民的知識與經驗在科技決策與

制度參與的重要性。這些反省強調若缺乏公民與利害關係者進入決

策，就難以化解民眾的不信任，因此強調科技治理絕非特定專家單方

面主導，納入公民參與尋求協商共識，才是建構科技民主治理的重要

條件。目前台灣蘭嶼核廢的相關研究（范玫芳 2017；杜文苓 2019；黃

之棟 2014；邱崇原、湯京平 2014；陳潁峰 2018）大多集中在建立公民

參與、協商與公民審議民主制度這一部分。亦即，體制之外由下而上

的公民參與是重要的治理策略之一。（二）現代科技系統之間具有相當

的複雜性，科技民主治理必須有效回應官僚體制彼此價值衝突、制度

協調與課責的問題，強調官僚制度內部改革的設計。例如：改善科技

決策的資訊不透明、不對等，官僚內部不同價值的衝突與協調對建立

科技民主治理的重要性。政治學家 Jon Pierre與B. Guy Peters在Govern-

ance, Politics and the State（2000）一書主張，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想像

（the state-centric imagination of government）仍是重要的，因為政府喪失

控制通常被過分誇大，公共部門對於形塑社會和經濟生活仍然具有實

質的力量。此外，當代國家、政策與策略變遷顯示，我們必須意識到

國家力量已轉變成某種脈絡化和企業化的事物，而不是先前那種來自

憲法與法律效力的國家制度。因此，國家治理模式無法繼續採取強制

的政策，而是環繞在加諸於社會一連串細緻的技巧。

關於第二部分國家與官僚之間治理的討論，是台灣目前探討蘭嶼

核廢遷不走的困境，較少觸及的視角。公行學者陳敦源（2012）認為台

灣科技民主治理機制建構的重點，應該回應Kenneth J. Meier與Lau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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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Toole提出的「治理取向」（governance approach）：「試圖在多元的層

次整合政治與官僚力量，並且清楚指出在效能與民主的原則下，政策

方案是如何設計、合法化、執行與評估⋯⋯這個取向在二十一世紀的

治理環境之上，建構當代關於官僚與民主的論戰」（2006: 14-15）。陳敦

源（2012）進一步指出科技民主治理往往必須在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的民主價值，以及在官僚科學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的

責任價值兩股拉力之間進行競爭抉擇，如何協調衝突的力量，來自於

設計不斷創新的課責制度。也就是說，科技民主治理的成功，需要同

時落實「專業責任」（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與「民主回應」（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兩種價值，若是這兩種價值彼此衝突，會讓民主政治與

官僚體制之間，產生出「麻煩的共生關係」（Etzioni-Halevy 1985: 2；陳

敦源 2012：54）。因此，政策制度上如何整合民意與專家意見，成為

台灣科技民主治理的關鍵。政治學者Mark Bevir也強調「除非政策能夠

以一個更包容的方式被準備、執行和制定，不然它們不再有效率」，他

以「系統治理」一詞，認為官方主導以及管制的參與程序中，改進既有

體制運作的效能，是回應科技民主治理的有效方式，包括：增加體制

內多元參與管道，強調政治制度的效能必須依賴在決策過程中不同利

害關係者的參與，才能確保社會共識（Bevir 2006: 427-428）。

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學者

Silvio O. Funtowicz與 Jerome R. Ravetz（1992: 264-265）針對當代科技爭

議的複雜性，透過X軸「系統不確定性」與Y軸「決策利害程度」兩個面

向，提出三種不同層次的解決策略。（一）「應用科學」又稱為「共識的

科學」，在「常態」（normal）的政策環境，專家大多處理利害程度較

小，不確定性較低，技術性較低，爭議不大的問題，可為決策提供知

識基礎。（二）當科技爭議的程度變得複雜，不確定性增高，利害關係

者越趨多元，從應用科學到後常態科學的中間是「專家諮詢」，主要是

讓對議題有不同意見的人加入，不同背景的專家彼此對科學爭議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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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諮商，可以減少可能的風險。（三）「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

ence），發生在有認識論或倫理上的不確定性，或是當決策是反映出利

害關係者彼此之間的目的衝突時，此時系統的不確定性、風險都很高

而社會沒共識，「應用科學」及「專業諮詢」已然無法解決問題，需要

「後常態科學」的治理想像（見圖1）（Funtowicz & Ravetz 1992）。

Funtowicz與Ravetz（1992：265-266）強調在科技爭議衝突性高，以

及回應系統不確定性增大的「後常態科學」情境下，現有主流科學知識

的各種決策對於處理當代科技的爭議已有所不足，像是晚近核能、核

廢安全的爭議。後常態科學的解決策略，強調納入「延伸同儕社群」

（extended peer community）的重要性，包括加入有意願參與解決議題

圖1  三種解決問題的策略
資料來源：筆者們重繪自Funtowicz & Ravetz（1993: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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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尋求更多其他類型的知識，在政策的規劃中除了倚賴科學事實，

也可以引入社區居民的軼事證據（anecdotal evidence）或社區統計資料，

作為政策的一部分。例如，1995年美國環境保護局（U.S. EPA）執行的

一項累積性暴露計畫，採用社群參與研究機制（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透過收集釣魚維生民眾的意見，得知社區民眾

會因食用河裡的魚而暴露在有毒物質的風險中，使專家得以在科學的

健康風險報告中，納入居民的在地知識與經驗，促使政策的規劃得以

發揮成效（Corburn 2002）。

換言之，國家官僚治理具有合法性統治的基礎，面對晚近科技爭

議性高，系統回應不確定性增大的「後常態科學」治理型態，國家該如

何納入民意、建立公共課責機制，維繫不同部門的行政體系與跨部門

的網絡環境，形塑不同行動者衝突性價值的協調制度，「延伸同儕社

群」的機制，並在政策規劃過程中引入更多其他類型的知識等，都挑戰

著國家與官僚之間新的治理想像。

（二）國際核廢處置政策趨勢

接下來，從國際核廢處置政策的趨勢分析中，可發現從早期專業

壟斷，接著政治介入，再到民主參與，近年則加入龐大補助金的利誘

原則。這股國際核廢處置趨勢並非線性的發展，時間軸的排列也無法

窮盡所有各國政策，但是有助於我們將台灣歷來核廢政策方案放入國

際潮流的參照架構來分析。

1. 1970年代政府的專業壟斷

大約自1970年代起，如何處理核廢漸成為國際核能政策的一環。

在此之前，美國未將核廢處理視為重要問題，並預期短期內應會發展

出更妥適的處理方法，早期多將核廢在其使用處當場掩埋、倒入河

流、排入空中或丟置在海底（Walker & Wellock 2010; Walker 2009）。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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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低階核廢海拋數量雖然遠低於英國，但從1946至1976年持續地棄置

大西洋或太平洋（Sjöblom & Linsley 1994: 14），多數低階核廢仍以陸地

淺層掩埋方式處理（Werner 2009）。1970年代後期，在發現輻射會因大

雨後的「浴缸效應」而外洩到環境中，即關閉了部分場址，其他則有因

違反核廢管理程序或核廢儲存量滿載而關閉。6 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

《低放射性廢棄物政策法》（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Policy Act），將商

業所生低階核廢處置責任，由聯邦政府轉移至州政府，但新場址的開

發往往因鄰避（NIMBY, not in my back yard）因素而困難重重（Werner 

2009）。7

其他主要國家方面，英國在1983年志願遵行《倫敦海拋公約》

（London Dumping Convention, LDC）前，即已長期將低階核廢倒入大西

洋底，且數量居世界之冠（Sjöblom & Linsley 1994: 14）。當時日本除交

給法國協助再處理高階核廢外，也積極嘗試將低階核廢倒入南太平洋

底，或在南太平洋島嶼設置核廢貯存場（Branch 1984），或少量的海拋

太平洋（Sjöblom & Linsley 1994: 14）。法國雖然在1960年初即意識到核

廢問題的嚴重性，但早期除將少量的低階核廢海拋大西洋外（Sjöblom 

& Linsley 1994: 14），也曾有將核廢倒入地中海的構想，迄今經過數十

年仍未對高階核廢發展出實際解決方案（Barthe 2011: 63; Strandberg & 

Andrén 2011: 10）。

6 目前美國能源部管理下有六座現場轉貯的低階核廢貯存場，其中兩座可接收外場低

階核廢，此外另有四座商業性低階核廢場（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7）。

7 在高階核廢方面，美國在1987年時，經國會指定規劃內華達州的猶加山（Yucca 
Mountain）為永久性貯存場（Macfarlane 2011），但規劃案卻一延再延。依2008年美國
能源部的規劃，當時仍待歐巴馬政府核定，並預定最快在2017年能開放貯存。然而
美國能源部已在2010年指出這個規劃案不可行，主因是缺乏足夠政治支持及公眾共
識（Macfarlane 2011: 33）。2016年新上任的川普政府一直想繼續猶加山計畫，雖在
2018年時再遭國會封殺，仍於2019年編列預算，不過仍待國會核准（World Nuclear 
News 2018）。目前美國核電廠所產生的高階核廢，約有78%在廠中的冷卻池，22%
在廠中或特定暫存場的乾式容器當中（NR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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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若從1954年俄國第一座核電廠運轉開始迄今約六十年算

起，目前全世界仍無一座高階核廢永久貯存場開始運作（Macfarlane 

2011: 31）。8多數國家仍將大部分的使用過核燃料或高階核廢貯存在核

電廠內，如美國、日本、南韓及台灣等（Macfarlane 2011: 31；經濟部 

2013），至於低階核廢方面在1993年俄國海拋日本海後，已被LDC修

改為強制禁止海拋項目（Sjöblom & Linsley 1994）。9因此，從前述各國

經驗觀察，1970年代時，甚至直到1980年代，低階核廢處理皆受政府

專業壟斷，意指行政機關除兼具專業及管制功能外，沒有其他團體或

機構擁有獨立抗衡的專業角色，所謂核能專家只能被放置在政府內

部，並由他們訂定及執行管制政策。

2. 1990年代多元參與的政治力量進入

1990年代國際核廢處置政策出現新趨勢，除專業技術考量外，「政

治」也成為核廢處理的重要因素。基本上，許多國家在1983年志願遵

行LDC後，必須認真面對如何將核廢料貯存在各自領土。美國在1960

年代初開始思考如何處理及貯存核廢的政策問題（Walker 2009: 1），但

遲至1982年才有《核廢政策法》（Nuclear Waste Policy Act），制度化地建

立核廢管理及管制機制（Solomon 2009）。加拿大在1960年代開始著手

核廢管理，主要採閉門管制的方式進行，獨由政府主導核廢處理。加

拿大自然資源部在1977年提出的報告中，主要有兩項建議：第一，必

須著手找尋高階核廢的長久處理方式，如拋到外太空、埋在冰盾下或

其他地方等；第二，處理核廢的政策必須採用民主程序。然而，第二

項建議卻遭停頓，遲至1989年才開始（Johnson 2007）。目前加拿大低

8 瑞典、芬蘭及法國已開始興建，其中芬蘭及瑞典應是進展最快者，但要開始使用仍

分別得等到約2023及2025年（Macfarlane 2011: 35; WNA 2018）。
9 值得一提的是最新加入核電國陣容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在2011年借助南韓興

建四座反應爐的核電廠，仍依1970年代以來的傳統，不但沒有永久貯存場的規劃，
也未將核廢貯存視為應優先解決的問題（Macfarlane 2011: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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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核廢貯存與高階核廢貯存綁在一起，一方面要求深埋，另一方面則

將地點選擇在核電廠附近（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17）。

在歐陸方面，Yannick Barthe（2011）指出1960年代的法國，如同

英、美等國，曾企圖將低階核廢倒入海中（地中海），但引起了科西嘉

島（Corsica）及蔚藍海岸（Cote d’Azur）居民的抗議，後來告終。隨著反

核運動持續不斷，法國核能管理機關在1979年成立了一個核廢研究機

構，嘗試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為核廢找尋一個最終處置方式。一方

面，核廢問題在1990年代以前被核能科技專家主導為科學專業社群內

部的問題，另一方面反核團體對「以科學知識為優先」的解決方法始終

不滿。如同其他歐美國家的作法，法國原能會專家的科學建議也是將

核廢深埋至地底，遭受反核團體強烈質疑。在1990年代初期，法國政

府肯認到單以科技框架處理核廢無法成為可行政策。此外，1976年瑞

典通過《核規範法》（Nuclear Stipulation Act），確立了核燃料安全優先於

核燃料供應，即對核能工業同時賦予政治和技術的規範要求，核電公

司必須就核能發電所產生之核廢料處理、貯存與最終處置，執行絕對

安全的方案。不過，瑞典至1991年才引進環境影響評估諮詢程序，要

求核電開發者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使得環評程序與核廢貯存場址

調查緊密連結。在這樣的連結下，在地知識才被納入考量（Elam & 

Sundqvist 2009）。

3. 2000年後民主參與及專業技術同等重要

約在2000年後，許多國家核廢處置政策的民主參與不僅是政策考

量的一環，更與技術同值。例如，1999年德國新政府成立核廢貯存場

選址程序委員會，改變原有的傳統技術官僚策略，亦即放棄「決定－宣

布－辯護」（decide-announce-defend，常簡稱為DAD）的架構。新政府透

過同時尊重技術、安全及公共接受三大原則，重新選擇各階核廢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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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Baltes & Brewitz 2001）。在瑞典及英國的案例中也可發現，為執

行各階核廢貯存政策，技術與非技術層面都必須進入選址程序的考量

當中，主張所謂將「地質學與社會合起來考量」（bringing geology and 

society together）（Lidskog & Sundqvist 2004: 263）。

此外，透過對瑞士低階核廢貯存處理的案例研究，Krütli等（2010: 

241-242）認為「技術」與「參與」兩種截然不同的途徑應相互搭配，從而

滿足安全與民主需求。2011年福島核災後，各國對核能性政策的規劃

開始同時納入核廢的評估規劃，「安全第一」的立場，不僅是技術社群

的前提，也是社會的前提。技術風險評估向來被認為是專家導向的事

務，但如能透過公眾參與的積極形式，從不同角度詢問關鍵問題來挑

戰技術專家，可刺激技術社群找到更佳解決方案。然而，這並不意味

著專家可以被取代，只是公眾參與應被視為導致更強健的技術解決方

案的互補元素（Flüeler 2006）。舉例來說，英國、比利時、瑞典與斯洛

維尼亞在放射性廢棄物長遠管理的政策發展，都曾遭受地方反對，但

是建立利害關係者（包括環保團體）可接受的溝通與協調程序，能夠加

強決策過程的公眾信任。因此，將廣泛的利害關係者納入決策過程途

徑，牽涉到一個民主政體解決爭端的制度承載能力（邱崇原、湯京平

2014：12）。

4. 2005年後龐大利益由下而上的分配與討論

雖然民主參與及專業技術對安全維護及風險控制同等重要，不過

透過南韓的千年古都慶州成功選址的經驗顯示，10利用龐大的核廢補助

金帶動地方發展，能夠有突破性發展（慶州公投贊成率達89.5%，其他

三個城市群山、盈德、浦項分別是84.4%、79.3%及67.5%），以及經濟

訴求參與之重要性。亦即，地方行動者是否可從同意低階及中階核廢

10 韓國從1968年開始核廢的選址作業，歷經九次計畫失敗後，2005年公投加入選址程
序，之後出現四個自願場址，最後由贊成率最高的慶州出線。



台灣社會研究　第一一五期　2020年4月092

貯存場決策中「得利」（慶州約獲中央三千億韓圜及其他資源），更是關

鍵因素（湯京平、蔡瑄庭、范玫芳等 2009；Huh 2013）。此外，所謂

「得利」的內涵必須由在地居民討論，也就是不能只是用單一大筆經費

由上而下的利誘，也不能由中央及地方政府意圖性引導，而要實質地

經在地居民長期及民主地想像、討論、分配與運作等。南韓案例雖然

成功，但也非十全十美，其中政府介入運作的斧鑿甚深，除引起假民

主的質疑，更隱藏未來因民主參與不夠厚實而導致反悔的可能性。然

而，除了核廢安全及風險外，如能搭配政府的積極作為，並營造長期

民主的運作機制來討論未來「得利」，或許是核廢選址成功的第一步

（Huh 2013）。

透過上述文獻討論，我們強調國際發展趨勢必須鑲嵌在台灣在地

的歷史、政治與社會文化脈絡。以下先以台灣迄今的「低階核廢處置政

策」為範圍，分析我國政策如何受國際趨勢影響並發展出哪些應對的策

略，接著分析台灣「低階核廢處置政策」除了「多元政治」已介入核廢處

置政策的專業討論，「民主參與」及「（龐大）利益分配」也逐漸被認為必

須納入考量。我們也發現，即便在「專業技術」後再加入「多元政治」、

「民主參與」及「利益分配」的政策原則，台灣面對當代科技複雜的挑

戰，在2006年《選址條例》法制化後，迄今仍無法像南韓般突破核廢場

址選擇僵局。過去關於蘭嶼核廢研究，較少從國家官僚專業應如何回

應在科技爭議衝突性高、系統不確定的「後常態科學」治理角度，來思

考核廢存放爭議所形塑一連串政府的政策與處置方案。我們將帶入這

樣的視角，從政策史演進來檢視缺乏納入有效協調民意及科技官僚的

國家制度，並解析蘭嶼核廢遷不走的結構困境。

三、研究範圍、資料及方法

本文鎖定1970年代開始構築台灣核能科技政策的關鍵角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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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原能會、台電、經濟部、行政院等四個組織，以及1980年代末達

悟族人、立法委員、環境團體、監察院、地方政府及議會等相關利害

關係者與團體，我們以論述分析的方法納入這些機構與行動者的相關

資料。本文資料包括以下四大類，透過爬梳及交叉檢證這些資料，運

用系統化的操作程序將資料編碼（coding），並將資料轉化與歸納後，

藉此深入掌握經驗現象。

（一）行政機關（主要有行政院、經濟部、原能會及台電等）歷年報

告及相關文件。原能會的官方報告資料，如《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年

報》、施政成果書面報告、文宣品，以及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的定期檢查

報告、物料管制會議、運轉年報、營運月報、環境監測季報等。台電

部分針對「蘭嶼貯存場遷場規劃報告」、「核能發電廠及蘭嶼貯存場附近

海域之生態調查報告」、「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金會管理會」、對外宣

導、台灣電力發展史等文獻進行搜尋。經濟部為文宣資料，以及蘭嶼

貯存場遷場推動委員會的綜合文件、會議資料等。

本文並收錄行政院於2018年出版的《核廢料蘭嶼貯存場設置真相

調查報告書》，該報告書由2016年成立的「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

置真相調查小組」撰寫，收集了原能會、台大、原能會核能研究所、中

山科學研究院、退輔會及台電相關的重要歷史檔案，同時收入2016至

2017年間於蘭嶼六個部落舉辦的座談會紀錄，以及多名參與貯存場興

建工程的蘭嶼人田野訪談資料，此報告被視為政府在面對原住民轉型

正義的重要官方文件。

（二）立法院公報、監察院各種會議紀錄及報告。立法院公報方

面，我們以「核廢料」、「蘭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

置條例」、「蘭嶼貯存場遷場推動委員會」等關鍵字搜尋。監察院部分則

包含蘭嶼核廢相關調查報告、糾正報告、彈劾案文及監察院公報。

（三）有關核廢的新聞報導，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

報》、《中央社》等電子資料庫搜尋系統（範圍限於1970年到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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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蘭嶼」和「核廢料」為交集關鍵字進行搜尋。

（四）蘭嶼在地與反核運動文獻等，如《蘭嶼雙週刊》。該週刊為蘭

嶼人表達心聲、分享資訊、發揚達悟意識的在地媒體。1985年創刊，

出刊至2015年3月的報導，可在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之蘭嶼雙週

刊網站（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do=bw）取得資料。2015年3月

後休刊，2016年11月復刊，出刊至2018年2月第550期後，轉為《蘭嶼

雙月刊》出版，我們以「蘭嶼遷場委員會」、「核廢料」等關鍵字，搜尋

該刊相關資料。

四、驅不走的惡靈：蘭嶼核廢貯存政策史與科技民主治理僵局

本文以七個階段分析台灣核廢處置政策的歷史沿革與演進：（一）

冷戰期間，台灣為了軍事與能源目的引進核能，但核能生產的放射性

廢料並未納入嚴謹的評估與規劃。（二）1972-1988年原能會強調海拋的

專業決策，不但未同步進行海拋的演練，也違背了當時國際《倫敦海拋

公約》。（三）1988-1996年反核開啟政治機會，但核廢輸出境外、島內

存放與最終處置等計畫都面臨困境。（四）1996-2000年遷場政策轉向以

國內為主，並在政府仍企圖維繫專業壟斷及多方政治介入之間角力。

（五）2000年後以非核家園為理念的民進黨執政，在2002年成立遷場委

員會因應政府遷場失信的承諾，並走向《選址條例》法制化。（六）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由於兩次選址失敗，嘗試將遷場與選址政策脫勾

以安撫達悟族人。（七）2016年第三次政黨輪替後，遷場與選址都未有

實質進展，成立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後，再

提出發放25.5億元補償金等，試圖繼續安撫達悟族人。我們透過以下

分析指出台灣表面上追隨國際發展趨勢，實質作為卻背道而馳，以及

蘭嶼核廢貯存政策治理僵局的結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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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後冷戰期間：引進核能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於1945年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

彈，核武強大的威力震驚世界；1949年蘇聯核子試爆成功後，以美蘇

對立為線，進入冷戰時代，促使世界各國希望透過發展核武展示國

力，美國也體認到無法單靠一國之力阻止各國核武發展，必須建立國

際聯合的體制防止核武擴散（黃德源 2002：36）。

韓戰爆發後，台灣作為美國亞太戰略的權力佈署，「圍堵」共產政

權的擴散，產生發展核武的意願。1955年後國民黨配合美國的原子能

和平用途的提議，成立原能會，積極設立相關機構並培訓相關人才，

投入核能科技的發展（黃德源 2002：45-57）。1964年中國核彈試爆成

功，蔣介石為求兩岸武力平衡決定積極研發核武，並尋求德國及加拿

大等國協助興建，製造原子彈原料的核反應爐及相關原料（Albright & 

Gay 1998；吳大猷 1988）。國際核電廠的市場雖充滿商機，不過包括最

早發展核能的美國在內，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主導核電廠市場，除經濟

因素外，國際地緣政治原因也牽動市場的走向。例如，美國在競爭歐

洲核電市場上不甚如意，11卻在1970及1980年代接連獲得日本、南韓及

台灣等興建反應爐訂單，主要是基於冷戰及地緣政治因素，使美國逐

漸掌控東亞核能市場（IAEA 2004; WNA 2014）。1971年，台灣退出聯

合國，美國恢復和中共的外交關係，國際外交的挫敗加上能源危機爆

發，對國民黨政權產生正當性危機。這些政治危機迫使台灣政府加以

回應，希望以經濟代替政治維持國際關係，一方面引進核能發電，另

一方面仍嘗試發展核武，12在美國進出口銀行、核電公司和國民黨政府

支持下，台電公司陸續引進核電廠（黃德源 2002：69-108）。

11 美國在國際核電產業市場上受到加拿大、法國、德國競爭，且因這些國家的統包策
略較受歡迎，而使美國更受威脅（IAEA 2004）。

12 1970年代的危機造成台灣核武發展更盛，但由於美國反對，核武計畫只能暗地進
行，最後仍在美國的干預下中斷核武發展（黃德源 2002：102-107；Albright & Ga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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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從1970年代即開始移植美國核電廠技術及原料，在戒嚴時期

政治獨裁、壟斷的氛圍下，於1971年在現今新北市石門區興建第一核

電廠，1974年在金山興建第二核能發電廠，1978年在馬鞍山興建第三

核能發電廠，亦即1970至1980年代共完成三座核電廠，每座各有兩部

核反應爐（經濟部 2013）。此外，從1980年5月開始在現今新北市貢寮

區規劃並興建第四座核電廠，但是在貢寮居民長期抗爭下，迄今尚未

商轉。13這四座核電廠雖然有美國以外的國家參與工程，基本上仍是由

美國所主導及轉包。2014年台灣及美國再次共同簽訂核能合作協定，

內容與四十年前所簽訂的沒有顯著差異（原能會 2014）。14

基本上，當時台灣核能性的範疇（技術及原料）主要根源於冷戰政

治脈絡，威權政府在發展核能的考量下引進核能科技，視核廢為枝微

末節的問題，輕忽三座核電廠運轉之後所帶來的核廢存放與安全問

題，以致於至今仍是台灣難解的治理問題。

（二）1972-1988年原能會的海拋專業決策

原能會從1972年開始邀約相關機關的專家共同討論低階放射性廢

料處置問題，1973年決定海拋處置，1974年元月原能會赴蘭嶼龍門地

區對離島進行調查，六天後便決定蘭嶼龍門地區為適當的離島貯存場

所，之後進入正式的工程勘查。1975年原能會發函請台灣省政府同意

用地無償使用，原能會才將相關資料轉交台電公司，並委請台電公司

進行工程設計及施工，貯存場工程規劃六期，先只進行一期工程（台灣

電力公司 1989）。之後歷經企劃、測量、工程規劃等過程，至1980年

在蘭嶼龍門地區興建第一期工程，1981年在原能會下成立放射性物料

13 2014年行政院宣布封存核四。2018年以核養綠公投案曾試圖解套，之後也討論是否
重啟，但現仍封存中。

14 仍由美國提供核電技術及原料。新協定與舊協定的不同之一，僅是將「有效期限42
年」的文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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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並派員進駐蘭嶼貯存場，1982年開始接收核一廠約1萬桶低階

核廢（台灣電力公司 1989：參 -217-219）。

在前述當時國際核廢處置的脈絡，各國的核能政策過程大多屬於

政府內部專業壟斷，蘭嶼低放貯存場決策及執行過程也是如此。我國

低階核廢如其他擁核國家般，被認為屬核能政策的枝微末節而未受到

重視。當時台灣的核能專家主要來自當今的清大核子工程與科學所，

擔任政府不同部門的核能決策官僚，例如：原能會的技術官僚與台電

的專業人員，往往是師出同門。處理核能的行政機關與專家合而為

一，呈現「管制科學」的特徵，即科學或科技知識的目標是服務政府的

管制決策，而不是科學本身。因此這種知識出自特別的目標，而生產

出來的脈絡除了有科學建制（如科學家、實驗室及其他相關研究設施和

制度）外，更有社會建構脈絡，像是要去因應特定的政策目標（Jasanoff 

1995; Macfarlane 2003）。

細觀台灣核廢貯存政策，即呈現許多以政策目標為依歸的管制科

學特質，而將行政便利性優先於科學考量。例如，台灣對低階核廢的

最終處置方案，即企圖暫存蘭嶼後就近海拋太平洋海溝（台灣電力公司 

1989：參 -218）。原能會原在1974年明確列出洋洋灑灑五項理由支持貯

存場設在蘭嶼，包括：（一）場地面積足夠容納核一、二、三廠，甚至

未來的核四廠，總共八座機組所產生的低階核廢；（二）貯存區五公里

內無居民；（三）具天然屏障，污染人類生活環境可能性低；（四）核廢

海上運輸安全可靠；（五）便於將核廢海拋鄰近太平洋海溝（台灣電力

公司 1989：參 -218）。但原能會高層官員在1980年代公開坦承，最後

一項才是主要理由（〈核廢料棄置無人島可考慮〉 1988年12月8日）。15

再者，當初蘭嶼核廢的選址決策過程，即由戒嚴時期政府強勢威

權主導，在勘查和徵收土地的過程中，一開始以各種名義誆騙當地居

15 參閱李若松（1988年6月1日）有關原能會主委閻振興訪談實錄，以及蔡昭明（1988年
2月23日）有關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處長訪談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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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假借興建「鮪魚罐頭工廠」來遮掩要蓋核廢「貯存場」，讓龍門港從

「海軍祕密軍事基地」變成「核廢料運輸港」。例如，在1995年6月立法

院公聽會上，原能會放射性待處理物科管理處科長李境和指出，對蘭

嶼貯存場從未有欺騙的行為，當初在蓋的時候都有很清楚地公告，原

能會所蓋的是蘭嶼國家放射性待處理物料貯存場，絕對不是「罐頭工

廠」，他並出示照片為證。李科長說完，立即遭「紙彈」攻擊與達悟族

人反駁，蘭嶼鄉長廖班佳說：「如果沒有欺騙，請問你如何取得這塊土

地？老百姓知道嗎？哪有溝通？簡直一派胡言！」（蘭嶼雙週刊 1995年

8月6日）。政府採取專制未與達悟族人溝通的手段，達悟族人則憚於

國民黨及軍警組織報復，而未敢抗爭（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

相調查小組 2018：53-54），使得蘭嶼核廢的決策從啟動時就是威權統

治的治理型態。

1. 國際間的低階核廢海拋變化

1980年代初期已有若干LDC締約國對海拋低階核廢表達關切，並

在1983年的LDC諮詢會議當中倡議禁止，但後來經締約國投票決定，

由各國採志願方式決定是否繼續海拋。該會議專家小組雖然在1985年

指出，並無科學證據支持海拋低階核廢與其他處置方式會有明顯差

異，也不見得對海洋環境構成顯著危害，不過並沒有具體指出海拋對

環境全然無害。除了環境影響的科學研究外，多數締約國也強調應同

時觀照海拋低階核廢時的政治、法治、社會及經濟議題，不能單純從

技術層面考量海拋的適當性（Sjöblom & Linsley 1994）。之後，1993年

10月俄國再次在日本海海拋核廢，引起國際軒然大波，促使一個月後

LDC諮詢會議經投票多數通過禁止任何種類的核廢海拋，並在1994年

2月20日生效（Sjöblom & Linsley 1994）。實際上，1983年前所有海拋至

太平洋的放射性廢料占不到全球所生產的1%，顯見海拋並非國際主要

處理方式（Sjöblom & Linsle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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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能會的海拋治理問題

首先，1980年代原能會公開宣稱海拋，並未同步進行海拋的演

練，而1980年代以來LDC相關的國際發展與討論，也並未對台灣原先

規劃的海拋太平洋之最終處置方案產生實質影響。蘭嶼貯存場原先規

劃六期工程（台灣電力公司 1989：參 -218）預計可容納30萬桶。16原能

會在1986年曾表示：「由於〔海拋〕對環境可能有影響，已被國際公約

暫停進行，因此，陸埋成為主要的考慮方式」（〈放射性待處理廢料管理

將由「貯存」改為「陸埋」〉 1986年8月23日）。然而，自1982年興建完

成蘭嶼貯存場第一期工程開始接收低階核廢後，1987年再編列預算規

劃興建第二期工程時（立法院公報處 1988b：41-53），為防第一期工程

容量到1993年後無法容納（立法院公報處 1989：67-69），時任原能會

主委閻振興於1988年接受立法院預算審查時，仍明確表示海拋是最終

處置選項之一，17而有前後矛盾的立場。再者，1987年解嚴後數個月內

接連面臨達悟族人抗議及立法委員質詢壓力後，原能會仍對外表示要

對海拋進行研究，甚至指出「原能會的構想，是先放〔蘭嶼〕一段時

間，再沉入海溝的污泥中，而國際間現在也採污泥掩埋法」（〈核廢料棄

置無人島可考慮〉 1988年12月8日）。基本上，當時原能會的認知顯然

與國際趨勢有巨大差異，但仍不斷公開發表以「海拋」作為解決的手段。

原能會顯然未認真面對國際規範停止海拋趨勢，也未積極規劃陸

埋事宜，僅是表面宣稱將有所改變。換句話說，原能會自1974年提出

最終處置的海拋構想，直到1980年代近十年時間，始終沒有實現時間

表及預先規劃，更未曾像法國一樣認真從事實質研究規劃及實作演練。

16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88a：138-139）。有關閻振興訪談實錄內則指出五期工程，並
可容納50萬桶低階核廢（李若松 1988年6月1日）。據關曉榮（2007：96）的研究，蘭
嶼貯存場第一期擬分六期完成，可貯存338,040桶核廢，後因該工程遭「破壞當地自
然景觀」批評，加上變更設計以便增加核廢料儲存量的壓力，遂委託美國Parsons工程
顧問公司重新規劃為五期，採地下倉儲，容量增為55萬桶。

17 亦請參考李若松（1988年6月1日）有關閻振興訪談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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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拋」僅是國家官僚機構政策的包裝口號，沒有任何實際的核廢處置

策略。

其次，原能會海拋與陸埋並行的政策方案也有矛盾，1988年的時

任主委仍主張海拋是選項之一，但在這數個月前，放射性物料管理處

處長蔡昭明即表示海拋不可行（蔡昭明 1988年2月23日）。蔡處長早在

1986年即主張不排除將蘭嶼貯存場改為陸埋場，也公開表示此為原能

會的計畫，並已成立了陸埋研究小組，且限縮地點在東部離島，更提

出時間表：「1980年將完成陸埋場的試驗工作〔在蘭嶼貯存場〕，1991

年選定陸埋場址⋯⋯1994年則開始進行陸埋作業」（〈核廢料棄置無人

島可考慮〉 1988年12月8日）。然而，看似有時間表且設有專案小組而

顯得較為具體的陸埋規劃，卻從未向國會進一步說明，至1988年仍將

此方案視為選項之一，實際上並無具體的政策規劃，反而繼續主推蘭

嶼貯存場第二期計畫，呈現政府單方面主導的威權特徵。當時達悟族

人不斷發起的抗議運動獲得媒體輿論與立委的重視（詳述如後），原能

會一再被國會逼問蘭嶼核廢料後續的處理方向，因而短時間內提出海

拋、陸埋及第二期計畫等，三者的解決方案各自獨立、彼此矛盾又難

以落實。原能會主委仍抓住（或拾回）海拋作為選項之一，有可能是政

治權宜之計，創造模糊的政治語言，避免承諾以製造陸埋（包括埋在蘭

嶼）與海拋兩者同時存在，作為行動的雙保險論述。18

總之，原能會1982年啟用蘭嶼貯存場後，不僅刻意忽略國際上停

止海拋的趨勢，也未像美國一樣展開相關法制工作，更未籌劃落實海

拋相關工作與研究陸埋。簡要來說，若與國際趨勢相比，當時台灣的

18 關於原能會主委創造模糊的政治語言，筆者研判是「如果海拋選項也是選項之一」，
以當時立法院及媒體生態，立委、媒體都會不斷追問原能會是否有海拋研究及準備

工作為何。從1982年蘭嶼接收第一桶核廢以來，原能會沒有落實執行任何的相關準
備工作，若是對外公開說海拋是選項之一，顯然會引來更多質疑。總結來說，這也

顯示原能會內部彼此的矛盾，處長講出陸埋試驗及時間表等細節，但主委講海拋時

卻無相應措施。關於這一點，謝謝審查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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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階核廢處置政策流於政府單方面官僚獨斷、不透明、上對下的科技

治理特徵，也並未以公開、透明的方式納入達悟族人對核廢處置的看

法，面對達悟族人多次的抗爭，政府從未以由上而下地具體課責所屬

機關（如原能會、經濟部、台電、軍方等）的方式，積極回應達悟族人

的訴求。

（三）1988-1996年反核開啟政治機會：境外與島內存放vs.最終

處置計畫的困境

1986年車諾比核災發生後，引起台灣環境運動者與蘭嶼達悟族人

的關注，對於1970年代國家發展下所強調便宜、有效率、穩定的核

電，開始提出質疑。1987年解嚴後，台灣各種新政治參與空間開放，

達悟族人面對當初欠缺知情同意的貯存場計畫，開始迅速發聲。蘭嶼

反核廢因達悟族人及本島環保人士發起抗議，更因核電長期鑲嵌在對

抗國民黨威權政治的脈絡中，得到社會重視及支援。當時著名的反核

人士林俊義，提出「反核是為了反獨裁」的口號，批判台灣核能發展的

不透明與威權現象（林俊義 1989：2）。他指出台灣核能發展之所以容

易受到美國權力佈署及國家利益所控制，箇中原因就在於缺乏民主與

公開的政治體制，國家內部有嚴重矛盾衝突，「台電文化」呈現科技官

僚的特色，決策過程充滿威權色彩，大多是不透明的黑箱作業（林俊義 

1989：237-238）。

從1980年代起，反核一直是反對運動有效的政治動員（Ho 2014；

何明修 2006）。政治反對運動與反核運動兩者的親近性，主要有兩方

面：首先，核能議題提供了黨外擴張社會支持的機會。其次，黨外菁

英與反核學者有相當的人脈關係，能夠溝通反核的理念。核能議題自

黨外時期就受到高度重視，在1981-1986年間的十種主要黨外雜誌之

中，共出現了72篇反核文章，數量高過所有其他的環境議題文章（何

明修 2000 : 262）。在1986年民進黨的黨綱中，更明白宣示反對興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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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電廠，並且要對既有核電廠實施更嚴格的管制。同時，在反對黨

的介入下，反核議題很快地被吸納到反對運動與威權體制抗爭的政治

分歧之中，形成了民進黨反核、國民黨擁核的對抗格局（何明修 2003）。

運動者開始將威權主義視為核能決策的始作俑者，認為只要打倒國民

黨的一黨專政，核能風險就能避免。不過早期的反核運動社群主要是

以「非核」為理念，並未就核廢處置政策有更多的討論與共識（謝蓓宜 

2016：8）。

1987年12月原能會招待蘭嶼鄉官員及達悟代表參訪日本核廢貯存

設施，達悟青年郭建平在蘭嶼機場發動抗議，雖然參與者只有六人（關

曉榮 2007：286-287），但1988年2月20日蘭嶼即有第一次驅逐惡靈的

抗議活動，人數約兩百人（關曉榮 2000；〈蘭嶼雅美族山胞，昨舉行反

核遊行〉 1988年2月21日；張景明 1988年4月23日）。同年，立法院

審查蘭嶼貯存場第二期工程預算案，若干增額立委質詢原能會主委閻

振興蘭嶼貯存場設置的正當性並要求遷移。19當時立委的質詢也要求原

能會不能球員兼裁判，亦即不能讓原能會監督自己貯存的核廢，並要

求核廢生產者的台電自行負責貯存事宜。20原能會經此立法院審查預算

案，向國會承諾將進行兩個政策變更。第一，原能會首次具體提出蘭

嶼貯存場遷場的可能性，並表達正進行研究工作。21第二，原能會接受

改由台電接收蘭嶼貯存場的要求。22對原能會來說，前者是高難度的政

策，後者將貯存業務改交台電辦理只留監督工作，是行政上可行且有

利的政策變更。

1996年7月原能會物管局計畫籌組「蘭嶼貯存場監督委員會」，先

19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88a：138-139）；〈原委會預算審查，立法院火力集中〉（1988年
4月26日）。

20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88b：41-53）。
21 如前述，原能會1986年曾透露遷場可能性，但並未具體承諾也未向國會承諾（〈放射

性待處理廢料管理將由「貯存」改為「陸埋」〉  1986年8月23日）。
22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88b：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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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蘭嶼鄉公所舉辦座談會，研討內容針對蘭嶼貯存場之安全營運、加

強管制與監督等，與蘭嶼地方代表人士及鄉民進行座談會。達悟族人

郭建平表示：「台電曾經承諾2002年蘭嶼核能廢料場會遷移一事，至

今卻未找到最終處置場，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又為何成立監督委員會

來做督導的工作，站在督導單位的你〔指邱局長〕立場是否非常之矛盾

呢？」東清部落村長張海嶼也激動地表示：「你們〔指原子能委員會〕根

本就是在玩弄我們蘭嶼人，你們這種不負責任、自欺欺人的態度，如

何再叫我們相信你們？」基本上，在場的蘭嶼鄉民都一致反對蘭嶼貯存

場監督委員會之成立（蘭嶼雙週刊 1996年7月28日）。

1. 蘭嶼貯存場遷場與1996年最終處理的承諾

1988年在立委質詢下，原能會首次承諾蘭嶼貯存場遷場的可能

性。時任原能會主任祕書劉光霽表示：「即使不遷，1996年以前會做最

終處理。至於放在何地，我們仍在研究」（立法院公報處 1988b：44）。

但並未訂出具體遷移時間表。23同時，何謂「最終處理」的內涵也不明

確。當時原能會主委閻振興曾應增額立委吳淑珍的質詢，指出「低放射

性廢料運往蘭嶼貯存場貯存，尚待進行投海或陸埋之『最終處置』」（立

法院公報處 1988a：138-139），後來在立法院又表示「核電廠只要增加

機組，並造貯存槽即可，原能會以後不會代管，由核電廠自行解決即

可」（立法院公報處 1988b：47）。之後卻又向媒體表示「至於今後存放

核廢料於無人島，是可以考慮如此做」（〈核廢料棄置無人島可考慮〉 

1988年12月8日）。從1988年開始，對於原能會將於1996年前對低階

核廢做最終處理，國會共識下有五種處理方案，包括：現地（蘭嶼）陸

埋、另地陸埋、海拋、存於核電廠內、存放無人島。簡言之，原能會

1988年應立法院質詢而將「遷移蘭嶼貯存場」及「確定最終處置」兩議題

23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88a：138-139，1988b：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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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即低階核廢將在1996年前最終處理，蘭嶼將不再貯存核廢，以

此緩解政治壓力。

不過，對於何謂「最終處置」的定義卻在1991年受到挑戰，原能會

在立法院受質詢時表示：「已要求台電1996年開始低強度放射性廢料

最終處置計畫，但並不是1996年遷場」（立法院公報處 1991：102-103，

粗體為本文作者強調）。24此外，原能會內部也在同年步調一致地公開

表示海拋不可能。25「遷移蘭嶼貯存場」及「確定最終處置」兩議題在

1991年遭延遲，不但「最終處理」變成「開始最終處置計畫」，評估最樂

觀情形下在1996年選定場址，並於2000年運轉，蘭嶼貯存場也確定不

會在1996年前遷場（羅幸惠 1991年2月25日），且在原能會決策過程中

達悟族人皆無法參與。

2. 原能會將低階核廢管理移交台電

在戒嚴時期，原能會下管轄的核能研究所長期受國防部中山科學

研究院的掌控，1988年4月，原能會所提之預算案，87%開銷屬於核

能研究所，但原能會既不具人事任命權，預算也皆以機密為由不做說

明。立法委員康寧祥、張俊雄、朱高正陸續抨擊未經立法程序的核能

研究所是黑機關，尤其在蘭嶼貯存場二期工程預算案上，原能會既要

管理台電核廢料，又要監督核廢料安全，行政體系權責不分。26相對於

低階核廢最終處置及蘭嶼貯存場遷場政策，為應立法院要求原能會不

應球員兼裁判，原能會很快地報請行政院同意並依照1988年9月16日

頒布〈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的行政命令，預計將低階核廢貯存業務轉

24 原能會於 1991 年完成「我國未來推動低放射性廢料最終處置之策略流程與規畫建議
方案」（湯京平等 2009）。

25 原能會（1988）〈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第5點尊重相關國際公約，但未明確說明海洋
棄置為不可行方案。然而，蔡昭明（1988年2月23日）在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處長
訪談實錄中，卻明白表示海拋不可行。

26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88b：39-44），〈核廢料棄置無人島可考慮〉（1988年12月8日）。



105驅不走達悟惡靈的民主治理夢魘

交生產者台電負責（李若松 1988年6月1日）。經過約兩年業務移交籌

備，行政院於1990年7月核准將蘭嶼貯存場自「原能會」改由不情願接

收的台電負責營運，原能會專責管制業務（陳承中 1990年6月12日；

李順德 1990年1月13日）。儘管如此，原能會並未善盡監督之責，仍

舊與台電維持一定程度的合作與共謀關係。

原能會在1988至1990年將蘭嶼貯存場交付台電營運過程中，雖然

彼此出現摩擦（李文雁 1990年4月26日），但原能會、台電在目標上提

倡使用核能，多在發展核電議題相互支持與合作。27 1991年台電如願

得到經濟部同意審查核四計畫，而經濟部則新增環評報告核轉原能會

審查。原能會歷經約一年時間審查，對台電提出41個改善事項，其中

之一即是「核能電廠所產生低放射性廢料之處置，台電公司應積極規劃

明確方案，如期於1996年底完成最終處置場址選定，2002年完成建造

和運轉」（周晉澄、張國龍 2000）。28此項與原能會1991年所宣示1996

年擇定場址的目標相同，但原來預定2000年開始營運的時程又延後了

約兩年。

3. 1990年代蘭嶼核廢送往國外與最終處置政策的失敗

在達悟族人抗議與立委關注下，從1991至1996年台電與原能會各

自分工找尋境內及境外替代場址來處理蘭嶼核廢問題。29台電依據原能

27 例如，除由蘭嶼貯存場衍生出來的低階核廢最終處置議題外，原能會與台電還有另
一重大政策──核四計畫，這兩個案子到1991年時也具體綁在一起。由於核三廠於
1985年完工商轉後爆出建造成本約為原定預算兩倍，且有許多在地居民抗議，又立
法院有56位立委提案暫停核四計畫，因此核四案自1980年代中即引起相當大的爭議
（Ho 2014；鄭淑麗 1995）。原能會為協助台電解套，從1985年推動設置核能電廠環
境評估委員會，台電並於1989年在原能會要求下，首度公布「核能電廠環境影響評
估作業要點」辦理來回應民間、國會及上司經濟部（〈核子設施需有效評估〉 1985年5
月8日）。

28 亦請參考李若松（1991年12月31日）。
29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96a：18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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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定九條場址準則，30從1991年中開始委託顧問公司找尋境內可能場

址，並在1992年10月5日開始進行第一階段「場址／處置方式評選」工

作（沈明川 1991年6月21日）。然而，評選工作並不積極（見本節第

（2）小節），在後來1996年另階段開始的徵選及評選也都不順利（見本

文第（四）節），這期間台電與原能會工作反以增建和擴增蘭嶼貯存場

為重（見本節第（3）小節），與檯面上宣示的目標彼此矛盾。

（1）國際地緣政治下蘭嶼核廢無處可去

1990年代台電及原能會前後接觸了中國、馬紹爾、俄羅斯及北韓

等國，依其專業考量地理位置及政治互惠等因素，台電及行政院一開

始都比較傾向將低階核廢交予中國貯存，據聞國內核能研究單位早在

1989年即以非官方身分赴中考察（鄭國正 1992年7月9日；盧德允 

1991年8月24日）。1994年行政院大陸工作策劃小組也同意台電公

司，可以透過中央信託局或轉投資公司，以間接貿易方式，將核廢料

運到大陸地區貯存，保持民間、間接原則，閃避兩岸關係（于趾琴 

1994年3月2日）。1996年兩岸出現飛彈試射危機，當時原能會主委許

翼雲在立法院指出「中國方面要求台電出面簽字，受限國統綱領而不能

簽字」（立法院公報處 1996b：150），使得將低階核廢送往中國處置的

規劃受阻。1998年政府重啟核廢料委由中國代為處理的討論，行政院

召集各部會確認相關事宜，實質內容未來交由台電與中國進行商談，

但中國要求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華英惠 1998年10月12

日），由於涉及兩岸關係的敏感政治問題，以中國作為境外處置方案再

度流產。

俄羅斯洽談方面，1994年台電向原能會提出與俄羅斯合作的可能

30 包括場址應位於低人口密度及低開發潛力之地區，應避免位於有已知重要天然資源
及相關之地區，應避免位於地表水文條件可能危及處置設施之地區，不可位於地質

構造作用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應避免位於生態保護區內，應避免位於重

要天然景觀及文化資源所在地，應避免位於因地質或水文條件複雜，無法確實評估

之地區等等，請參見財團法人核能資訊中心網頁：http://www.ni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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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預計採行民間合作模式，原能會因而向公開宣稱，正對外找尋最終

處置場，俄羅斯是已談妥的方案（李彥甫 1994年1月2日；〈核廢料 今夏

運往俄羅斯〉 1995年4月20日）。但隨即爆發承接運送事宜的承包廠商

浮報運費，立委饒穎奇被控從中對台電施壓，出現爭議。更關鍵的是，

外交部此時證實俄羅斯在1995年底公布核廢料處理相關法令，禁止外

國將核廢料送往俄羅斯（張玉文、游其昌 1996年4月12日；黃信堂、白

富美、章倩萍 1996年4月12日）。由於俄羅斯國內法令規定不准替外國

處置核廢料，自然無法給予台灣輸入許可證（張甄薇 1997年1月14日）。

另外，馬紹爾欲設置「亞太區域性核廢料處置場」，1995年原能會

帶隊並協同台電前往考察，討論合作的可能性，但期間遭受中國施

壓，原能會主委許翼雲勘查行程甚至被迫迴避（李若松 1995年5月20

日，1995年6月3日；李文娟 1995年6月2日）。後來雖與馬紹爾持續

洽談，但當地各種核能處理設備需重頭建起，曠日廢時且所費不貲，

評估之後並非理想地點（張甄薇 1997年1月14日），因此短期內也無法

解決蘭嶼貯存場的問題。

1997年在台電與前述三國合作機會日趨消失之際，北韓政府主動

承攬核廢料處置，台電立即與其完成簽約，預計在兩年內運輸6萬桶核

廢至北韓。北韓也派人來台，確認相關運輸計畫，評估運送的碼頭與先

送何處的核廢料等。問題是台電現有專用碼頭港口水深不足，無法供北

韓船隻進港裝卸，故只能利用台灣的商業港口或選取海上接駁方式（華

英惠、張甄薇 1997年1月28日；李若松、張甄薇 1997年1月29日；孫

中英 1997年3月4日；沈明川 1997年3月4日）。然而，此舉引發南韓

高度反彈，甚至以發動區域海上攻擊要脅，警告將擊沉核廢料運送船

隻，美國基於維護台海安全考量，透過管道向外交部門施壓，台電被迫

放棄北韓方案（張甄薇 1998年4月30日；丁萬鳴 2003年1月2日）。31

31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97：436-438）。亦請參考張玉文（1996年4月24日）、華英惠
（1997年1月30日，199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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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境外為主的遷址政策

從1991至1997年，若比較台灣境內、國際與東亞境外機會找尋的

積極程度來說，國外場址較為具體、具名，有公開及明確時間表。首

先，1995年時任原能會主委許翼雲即曾於立法院表示：「設立核廢料場

必需要達到經濟規模，不可能每個國家、每個核電廠都要設立核廢料

處理場，目前傾向國際合作，共同解決核廢料問題」（李若松 1995年5

月20日）。其次，原能會曾於1991年具體研擬「海峽兩岸原子能和平應

用交流合作計畫」並報送行政院核定，設定了數項近程可行的原則，如

推動人員互訪、建立資訊及技術交流管道，還有「研商兩岸低放射性廢

料最終處置合作」等（盧德允 1991年8月24日）。最後，原能會及台電

均曾透露可望與俄羅斯、馬紹爾及北韓簽約及時間表（李若松 1995年5

月20日，1995年5月27日），甚至已簽妥意向書、草約或合約。32相當

程度來說，這些規劃都比找尋國內替代場址顯得具體且有進展。原能

會及台電高層均曾公開親赴國外訪問及洽談（李若松 1995年5月20

日，1995年5月27日，1995年6月3日），33馬紹爾官方甚至兩度在台北

舉行會議。34

台電與原能會探求國外場址陸續受挫，直到1996年才重新強調國

內外並重原則。當時國內選址工作仍流於非正式的高層政策說明，一

直到離1996年場址擇定期限不遠的1994年，台電仍對國內場址方案不

32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96c：110-112）。亦請參考張玉文（1995年6月20日，1995年8月
3日）。原能會主委許翼雲受訪時曾表示，1996年3月已與馬紹爾簽訂草約，同年6-7
月即可簽署正式協議（李若松 1996年5月29日）。另據報載當時已與北韓簽訂合約。

33 許翼雲在立法院公開表示俄羅斯及馬紹爾的合作進程及相關較為具體的問題。許翼
雲原計畫於1995年5月底率物管處處長及台電後端處長等相關人員赴馬紹爾，實地
勘查區域合作處置核廢料場所，後來據信受中國干擾而暫緩，但台電當時已派先遣

人員前往勘查。

34 許翼雲接受專訪時曾指出，馬紹爾曾邀請我國、日本及南韓在國際原子能總署開會，
其官員更兩度來台與我方舉行會議（李若松 1995年5月20日，1995年5月27日，1995
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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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鬆口（李若松 1994年5月17日），甚至招致祕密作業的指責。35當時

執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替代方案研究計畫的一名學者，在1994

年受訪時表示：「台灣仍應有應變方案，自己要有找好的場址，以防止

〔海外〕中斷合作的風險」（李若松 1994年9月6日），這幾句話隱約可

見國內場址的優先性仍次於國外機會。台電遲至1995年才展開比較實

質的評估作業（張玉文 1995年12月2日），與之前原能會1994年於立

法院指出：「核廢料最終貯存場址，仍由台電積極進行地質調查與規

劃，預計1995年提出場址評選報告及環境影響評估」（立法院公報處 

1994：692），明顯出現相當大的時程差異。

簡要來說，台電及原能會在1991至1995年間主要將希望寄託在國

外機會，但受制國際地緣政治的牽動，境外處置方案並無法成行。國

際境外遷址受阻後，台電及原能會才開始找尋台灣境內場址，以維繫

1996年擇定替代場址的承諾。

（3）「蘭嶼貯存場」未遷反增建

1990年代相較於找尋替代蘭嶼的國內場址，原能會及台電（1991

至1996年期間）其實更專注在蘭嶼貯存場「第二期工程」，或後來改稱

的「增建工程」上。這樣「未遷反而再增建」的矛盾作法，引起更大反

彈。原能會認為蘭嶼貯存場總計六期的工程早已在1970年代蘭嶼計畫

中獲准興建，直到1991年仍表示不可能遷場，亦需依十餘年前原計畫

進行二期工程（沈明川 1991年6月21日）。當原能會仍稱二期工程是既

有工程，不是擴建（周兆良 1991年6月18日），接收蘭嶼貯存場約一年

的台電在承受外界壓力下，幾乎同時間宣布暫停二期工程（沈明川 

1991年6月21日）。蘭嶼達悟族人在1988、1990及1991年接連三次在

蘭嶼、台灣展開驅逐惡靈運動，也在1993年的五三○反核遊行等表達

強烈的抗議（周兆良 1991年6月18日；鄭國正 1993年5月31日），特

35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95：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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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達悟族人於1991年2月20日前往蘭嶼貯存場發動第三次的「驅逐

惡靈」抗爭，除原先停止核廢料貯存場的二期工程訴求外，並要求台電

公司立即停止運送核廢料至蘭嶼，且在六月底前完成遷場計畫，要求

主動公告昭信。

面對蘭嶼人的激烈抗爭，退居幕後的原能會在1991年成立「低放

射性廢料最終處置推動研究組」，找尋替代的放置地點，開始規劃低放

射性核廢料的最終處置流程交由台電執行（羅幸惠 1991年2月25日；

沈明川 1991年6月21日），但如前述般並不積極。1991年6月台電向

蘭嶼居民承諾其遷場計畫，並如前述同意停止所謂「蘭嶼貯存場二期工

程」，但卻另以「原設施改善與增建工程」、「原設施增建六條壕溝」說

法取代（沈明川 1991年6月21日），36同時再度強調貯存場設施之安全

性，希望減輕外界壓力，但並未成功，到1995年中後更試圖降低至

「增建二至四條壕溝」來替代（袁世珮 1995年6月15日；張玉文 1995年

8月3日）。

由於台電並未停止增建的打算，再加上鏽蝕桶的輻射外洩疑慮，

1995年6月1日蘭嶼達悟族人在基督教長老教會的主導下，前往貯存場

抗爭，提出三大訴求，包含開溝檢查廢料桶鏽蝕狀況，反對增建六條

新壕溝，以及限期遷離貯存場等（李若松 1995年5月20日）。經立法委

員及國大代表等人協助，最後達成三項協議，包括：8月1日前提出六

條壕溝建與不建說明，期間不得有增建工程動工，以及和台電可決定

貯存場何時遷出的高層人士正面溝通等（陳嘉川 1995年6月2日）。

1995年6月21日，立法院再度審查台電六條壕溝增建工程預算，

蘭嶼達悟族民族議會從蘭嶼北上，19日於台北召開記者會，強調鏽蝕

36 台電停止二期工程，改以原設施增建六條壕溝替代，屬小規模增建，容量由11萬桶
減少為59,000桶，施工範圍也在現有設施的圍牆內。事實上，這項計畫在1991年6
月就已經正式行文蘭嶼鄉公所、鄉代會。除了配合至2002年貯存核廢料空間外，更
重要的是提供未來蘭嶼貯存場執行核廢料搬遷工作的檢整空間（鄭國正 1993年5月
31日；李文娟 1994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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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的威脅，無法相信台電，因此呼籲政府停止增建壕溝案（袁世珮 

1995年6月15日；蘇禾禾 1995年5月2日）。台電赴蘭嶼與居民溝通，

回覆將原規劃六條壕溝縮減二至四條，還是堅持要建，另同意對現有

核廢料桶進行檢查修整，以處理鏽蝕問題，又如果核二廠新建倉庫可

獲台北縣核發執照，就只需興建兩條壕溝（張玉文 1995年8月3日）。

蘭嶼旅台同鄉會對此召開記者會，主張達悟族人對蘭嶼土地有絕對主

權和優先決定權，反對台電以任何理由興建貯存廢料設施及壕溝，未

達共識前不擅自動工，應先公布最終處置場址，再考慮檢整壕溝設置

（袁世珮 1995年8月3日；梁嘉信 1995年8月5日）。

由於台電遲未公布候選場址及進行環境影響評估，37並堅持在蘭嶼

增建壕溝的意圖，原能會亦被質疑未盡管制監督台電之責，且低階核

廢仍持續不斷送進蘭嶼。台電後端營運處長錢北辰曾在1994年指出，

原能會在將蘭嶼貯存場交給台電管理前，存在鏽蝕問題，38媒體當時又

報導該次運送恐有送進高階核廢之疑，導致蘭嶼達悟族人在1996年5

月27日發動激烈的圍港行動，這次行動迫使台電載運168桶核廢料的

電光一號無法入港卸載而重返核二廠，1996年後才不再從台灣運送核

廢至蘭嶼。

（四）1996-2000年科技專業的鞏固vs.多方政治性介入：轉向國內

選址政策

原能會及台電在與中國、俄羅斯、馬紹爾及北韓的合作受阻後，

轉向找尋國內替代場址，由於距1996年擇定替代場址的承諾相當緊

迫，在監察院糾正下，原能會於1996年7月要求台電盡速同時公布合

37 《環境影響評估法》於1994年12月30日制定公布。
38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96e：9-11）。據報「出席兩岸核能交流專題演講的錢北辰透

露，台電從原子能委員會接收蘭嶼貯存場時，就發現放射性廢料鐵桶有鏽蝕問題」

（李若松 199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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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場址清單及其所研擬「低放射性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徵選作業要

點」。39台電先在同月下旬公布了作業要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獲選

替代場址將可得30億回饋金，期待吸引候選場址所在地的民眾。數月

後，台電在最後關頭的1996年底前公布了五個候選場址，包括：連江

縣（馬祖）莒光鄉、花蓮縣富里鄉、屏東縣牡丹鄉、台東縣達仁鄉及金

峰鄉，先行發予5,000萬同意金，但卻引發這五個鄉地方反核爭議，地

方政府在反核壓力下皆不敢同意設場，陸續撤回同意書，而宣告徵選

失敗。40

一方面，原能會轉而要求台電增加評選業務以求解決，亦即從原

先被動接受申請的徵選，增加台電主動選取適合地點後，再由地方政

府協助變更地目的方式，並且放寬最終處置場場址面積可在一平方公

里以下，台電因而另外再研擬「低放射性廢料場選址評選辦法」，並且

主動向軍方徵詢國軍駐地烏坵、彭佳嶼、東沙群島等地意見（張甄薇 

1997年6月7日；丁萬鳴 1997年10月13日）。最後台電依評選結果，

向原能會提報金門縣烏坵鄉小坵嶼（烏坵）為第一優先，另提五處候補

場址，包括：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小蘭嶼、澎湖縣東吉嶼、基隆市

彭佳嶼和屏東縣牡丹鄉旭海村（張甄薇 1998年2月25日）。另一方面，

原能會及台電找尋國內替代場址，激起更多政治聲音與反對力量介

入。除了當時境外機會逐漸破局，還需承受從1988年以來數次重新定

義的時間表承諾即將跳票的壓力，導致蘭嶼達悟族人不滿原能會、台

電以專業包裝，始終無法有效回應核廢遷場的訴求。

1990年代隨著結合反對政治的反核社會運動數量及規模日增（Ho 

2014），政府體制內各機關也因核廢料處置政策出現彼此衝突。由於蘭

嶼貯存場二期工程受阻，台電為了因應蘭嶼無法貯存新增的低階核

廢，1991年即在核二廠內興建完成貯存倉庫並向所在台北縣政府申請

39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98a：244-245）、監察院（1996年2月29日）。
40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98a：244-245，1998b：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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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照。然而，時為民進黨執政的台北縣政府（自1989至1997年，

縣長尤清）因反核主張，以1994年始通過之《環境影響評估法》辦理為

由，遲不同意發給台電使用執照，台電迫於1994年函請內政部營建署

協商，毫無成果後再於1995年向台灣省政府提出訴願，才使台北縣政

府撤銷原處分，但台北縣政府仍未配合，最後營建署在1996年5月下

令台北縣政府核發使用執照。41

此外，1990年代中期後「低階核廢料處置政策」所受到的外界政治

力要求，除了來自地方（如前述台北縣政府及五個候選場址所在鄉的縣

政府）之外，更來自於國會。過去原能會透過專業及政策話語主導權，

除了藉核廢業務移交台電後職司管制業務及核四案之機會擴編組織

外，42也不斷重新定義何謂「最終處置」，以利其支配政策方向。由於立

法院不斷地質疑，使最終處置定義越趨明確而縮減閃躲空間，導致原

能會及台電必須認真實現具體時間表的承諾（1996年擇定場址，2002

年開始遷場）。此外，監察院也要求原能會及台電實現時間表承諾，以

核廢料為主的調查案自1996年起至2013年共10件，43在核四調查案中

都曾就未來核廢處置問題進行要求，甚至發動糾正（如前述於1996年

要求原能會應管制台電盡速公布候選場址）。44

然而，原能會及台電的關係仍與1988至1996年時期相似，雙方常

互為掩護，涉及敏感的土地問題時，則出現互踢皮球的情形。例如：

41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1996d：110-112）。前文提及蘭嶼曾在1995年抗爭蘭嶼二期工程，
台電承諾待核二廠低階核廢倉庫使用執照核發後，新增壕溝數量將改為只需兩條。

42 原能會在1991年提案修改組織條例，以參照行政院所屬委員會機關為修正原則，除
增設二名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及在各業務處增設副處長等行政職外，亦增設技術

職員額，以因應所屬物料管理處改制為機關（局），以及未來核電廠完成後的新增業

務等。

43 監察院自1996年起至2013年止，共調查核廢料案10件，其中1996至2002年共6件。
參見監察院（2013年3月20日）。

44 監察院自1994年起至2013年止，共調查核四案16件，其中1996年前2件，1996至
2002年共7件。參見監察院（201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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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25日在立法院第三會議室召開的「蘭嶼核廢料貯存場土地

問題」協調會中，前往協商的蘭嶼居民表示，台電公司、原能會、國防

部等串通一氣，使得蘭嶼土地拱手讓給台電迄今繼續非法使用中，有

明知故犯而串通違法之嫌。台電公司則表示，蘭嶼貯存場於1990年7

月移交台電公司接管營運，土地部分由國防部出具使用權同意書供台

電公司使用；機關間彼此互踢皮球，會中並無達成任何決議（蘭嶼雙週

刊 1998年9月27日）。

不過，原能會及台電互為掩護的情況比較普遍。原能會在1996年

要求台電盡速公布候選場址及作業要點，背後主要是來自監察院的壓

力而非本於職責主動提出，當1997年台電公布的五個候選場址所在地

方政府都不同意時，原能會幾乎完全認同台電看法，例如宣稱：「五個

鄉鎮退出之主要原因，在於地方因素及社會因素，並非台電工作人員

工作不力所致。決定不予處分，以免打擊工作人員士氣，影響未來選

址作業」（立法院公報處 1998a：244-245）。原能會對於台電從1991年

開始評選候選場址，至1997年都無法產生任何一個境內替代場址，完

全歸因於外在因素，公開替台電的報告背書，並做出不予處分的決定。

在1996年底所徵選五個候選鄉鎮替代場址確定於1997年初失敗

後，台電於隔年（1998）向原能會提報烏坵為「優先調查候選場址」，並

評選出「候補調查候選場址」五處。其後，經過近兩年環境與地質調查

作業，主管台電的經濟部曾在立法院表示預定2000年提出環境影響說

明書，2001年提出可行性報告，如經行政院核定，預計可在2012年運

轉。45這個預計營運時間較之前原能會及台電曾承諾的1994、1996、

2000及2002年，晚了至少十年以上。截至2002年遷廠承諾將至，主管

當局明確表明遷場已無希望。46

簡言之，1996至2002年間，立委、監委、地方政府與達悟族人的

45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2000：217-218）。
46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2002a：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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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73-2002年低階核廢最終處置、遷場重要事件及政府應對措施

時間 事件 相關政策與問題

1973 原能會決定採海拋處置。 原能會並未作海拋研究及執行。

1974 原能會赴蘭嶼龍門地區調查，決定作

為核廢貯存場所。

1975 行政院指定在蘭嶼設置低階核廢貯存

場。

未獲蘭嶼達悟族人知情同意。

原能會並未作海拋研究及執行。

1980 台電公司在蘭嶼龍門地區興建第一期

工程。

1981 原能會成立放射性物料管理處並派員

進駐蘭嶼貯存場。

1982 蘭嶼核廢貯存場開始接收核一廠約1
萬桶核廢。

原能會並未作海拋研究及執行。

1983 LDC倡議禁止海拋，由各國採志願
方式決定是否繼續。

與國際趨勢不符。

1986 原能會提出低階核廢改陸埋處置規

劃，地點在東部離島，但不排除蘭

嶼。預計1991年選定場址，1994年
開始作業。

無證據指出具體規畫或執行措施，也

未向國會報告。仍推蘭嶼貯存場第二

期計畫。原能會並未作海拋研究及執

行。

1987 立法院要求原能會遷移蘭嶼貯存場，

原能會在隔年承諾最遲1996年遷場。

1988 蘭嶼達悟族第一次驅逐惡靈抗議。

原能會提出1996年「最終處理」，但
內涵並不明確。

核廢處置機關改為台電，原能會轉為

監督角色。

原能會對海拋與否的內部意見失調。

原能會並未作海拋研究及執行，也沒

有具體陸埋規劃作為。

1990 蘭嶼達悟族第二次驅逐惡靈抗議。 行政院准許蘭嶼貯存場自原能會改由

台電負責營運。

1991 原能會1996年「最終處理」方案改定
義為1996年開始最終處置計畫，但
並非1996年遷場，並步調一致公開
表示海拋不可能。

蘭嶼達悟族第三次驅逐惡靈抗議。

原能會研擬海峽兩岸原子能和平應用

交流合作計畫。

最終處置及遷場計畫改由台電主辦，

並延至2000年在核二廠內興建完成
貯存倉庫。

民進黨執政的台北縣政府反核，不核

發倉庫使用執照。鬆動威權核能科技

政權力量。

台電放棄蘭嶼貯存場第二期計畫。台

電改以「原設施改善與增建工程」、

「原設施增建六條壕溝」掩護第二期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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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核運動，以及多方的政治力介入「低階核廢貯存政策」的民主監督，

對威權體制下官僚的科技治理產生結構鬆動的影響。

（五）2000年後非核家園：遷場委員會的成立、轉化與因應措施

2000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試圖兌現競選總統期間政見，強調原

住民的新夥伴關係和非核家園，並在蘭嶼野銀教會和代表簽訂和平對

等條約，支持核廢料遷場（簡余晏 1999年9月10日；梁玉芳、徐國淦 

2002年12月23日）。民進黨在2000年總統選舉獲勝執政，有部分的政

治支持來自於反核運動（Ho 2014；何明修 2003，2006）。民主進步黨

時間 事件 相關政策與問題

1992 台電宣布最終計畫延至2002年完成。 僅過一年台電就將原訂完成期限的

2000年延後至2002年。

1996 台電擇定最終場址的承諾到期。監察

院施壓要求台電盡速公布國內候選場

址。

台電公布五個國內候選場址。

蘭嶼達悟族人圍港，不讓台電運送核

廢船隻進入卸貨，台電此後無法將新

增核廢運進蘭嶼貯存場。台電再以

「增建二至四條壕溝」掩護蘭嶼貯存

場第二期計畫。

營建署下令台北縣政府核發核二廠倉

庫使用執照，施展威權力量。

1997 五個國內候選場址的地方政府礙於社

會壓力，都撤回同意書。

各國境外核廢處置計畫都失敗。

原能會對台電不予處分，有失管制機

關職責。

1998 台電提報烏坵為「優先調查候選場

址」，另有五處候補。

台電第二次延後最終處置場的運轉啟

用時程，從2002年延至2012年。

2002 蘭嶼貯存場租約到期。

烏坵案仍在審查。

民進黨政府表明蘭嶼遷場無望，與達

悟族人簽署議定書並公開道歉。

成立行政院蘭嶼貯存場遷場委員會。

另以制定《低放條例》的法制化策略

因應遷場及選址議題。

遷場委員會的主要任務轉為以商討補

償金為主，轉化了遷場承諾，也救援

了租約到期及化解民進黨政府反核立

場。由於選址優先於遷場，依當時

《低放條例》草案規定，若無最終場

址出現，遷場就不可能。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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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7）黨綱第64點更明列「反對新設核能發電機組，積極開發替

代能源，限期關閉現有核電廠」。然而，民進黨並非為反核而反核，也

不只是為推倒威權政治而反核，而是一種為建構台灣人主體認同政治

的反核。亦即，民進黨不只論述核電廠的啟建未經全體國民認同，使

得核電廠（做出決策的國民黨政府）與「不民主」聯繫起來，主張「反核

就是反獨裁」（林俊義 1989）。再者，民進黨主張核能有害生態環境、

家園的保護，藉此區辨核能政策與國民黨以經濟發展為重的不同，更

以隱喻方式強調台灣為「母親」或「家園」，有別於國民黨將台灣當作墊

腳石的「復興基地」形象（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04）。我們可以

從2000年後扁政府推動制定《環境基本法》、常備化「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以及民進黨迄今推動《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可見一斑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2004；張俊雄 2001）。

實際政策規劃上，新政府延續了前政府鎖定烏坵為替代場址目標

的政策，強調放射性核廢料之最終處置採境內、境外並重原則進行。

除向外界重述之前與北韓、俄羅斯及中國合作進展之外，47也繼續對烏

坵進行評估工作，但時任行政院長張俊雄曾在立法院具體表示：「雖然

我們也積極和外國交涉，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發輸入許

可讓核廢料進口，所以目前只有貯存，而沒有終極的處理方法」（立法

院公報處 2001：55），形同表達了只有境內才是可行的途徑。然而，

對新政府來說，更大的挑戰不僅在於境外處置與境內的烏坵案未有明

確結果，更在「2002年蘭嶼遷場」的承諾即將到期。

眼見2002年遷場無望，蘭嶼達悟族人於2002年5月1日在基督長

老教會長老們和五位牧師帶隊下，發動全島連續四天的反核行動，六

百多名族人在核廢料貯存場靜坐，要求陳水扁兌現新夥伴關係的競選

承諾，遷走貯存場；提出蘭嶼核廢料場具體遷場時間表；不將蘭嶼納

47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2002a：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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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最終處置場地之一；並揚言若經濟部部長不親自到蘭嶼處理，將採

取更激烈的手段（陳香蘭 2002年4月29日；羅紹平 2002年5月2日）。

立法院中則有立委藉遷場問題癱瘓議會進行，迫使扁政府將政策主導

層級由台電、原能會及經濟部拉高至行政院，由時任政務委員陳其

南、經濟部長林義夫及原能會主委吳瑞堯等代表政府與蘭嶼達悟族人

協調，並於2002年5月4日於蘭嶼貯存場內「在立法院多位委員見證

下，與蘭嶼達悟同胞（蘭嶼反核自救會成員）簽署議定書」（立法院公報

處 2002b：98）。議定書內重點包括：政府對未能完成最終處置方案，

向蘭嶼達悟族及居民公開道歉；由行政院成立貯存場遷場推動委員會

（蘭嶼居民至少占三分之一，簡稱「遷場委員會」）；由行政院成立蘭嶼

社區總體營造委員會，處理在地自然環境維護及居民生活條件提升等

事項。48這份議定書，在達悟族人見證下，由林義夫與自救會總召集人

江多利完成交換協定。蘭嶼自救會總發言人郭建平於會後感慨發言表

示，協議並非代表反核抗爭就此結束，蘭嶼達悟族人二十年來發動過

數次的反核遊行，政府相關部會均以「『打馬虎』來敷衍蘭嶼人，頭一

遭看見政府高層官員來蘭嶼協商，並以『感同身受』及『道歉』來回應蘭

嶼達悟族人⋯⋯而蘭嶼人這二十年來的夢魘，政府豈能『感同身受？』」

（蘭嶼雙週刊 2002年5月19日）。不過，當時民進黨首度執政期間，企

圖透過「遷場委員會」與《選址條例》法制化的策略，紓緩蘭嶼反核的政

治壓力。

1. 「遷場委員會」的設置與政治性

民進黨執政後，時任行政院長游錫堃在立法院向蘭嶼人道歉（羅紹

平 2002年5月24日）， 2002正式成立「遷場委員會」，除決議分組辦事

外，為求資訊透明決定設立網站，更重要的是通過「遷場委員會的體認

48 議定書共六條，相關內容及簽署人名單請參考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蘭嶼貯存場
遷場規劃報告審查報告》（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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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則」，「我們的體認：過去以封閉的程序，在蘭嶼設置核廢料貯存場

的作法，犯了嚴重的錯誤」（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遷場推動委員會 

2002a）。遷場委員會召集人為政務委員葉俊榮，27位委員中有11位達

悟族人，委員會任務是針對核廢料貯存場遷場時程，遷場場址選定、

放射性廢料之檢測及檢整工作推動、預算編制等事項，研擬諮詢意見

以監督遷場工作推動（蘭嶼雙週刊 2003年1月26日）。遷場委員會自

2002年5月29日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至2007年8月14日第三屆第一

次委員會議，期間共舉行七次委員會議，然而對達悟族人而言，遷場

委員會只是替後來的法制化背書，完全沒有改變核廢遷不走的困境。

除公開承認政策錯誤，依其所公布的政策原則，行政院的核廢處

置政策似乎想追隨國際趨勢，將多元的政治參與提升至與專業技術同

時納入考量的階段。然而若深入觀察，這樣的「政治性」雖提及「選址」

但卻以「遷場」為核心，亦即官方還是企圖優先治標（解決當時急迫的

遷場壓力），而非治本（找出永久場址），與國際趨勢以「選址」為本質

的治本情形有所不同。遷場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曾決議「除非蘭嶼居

民希望被列為替代場址，否則應將其排除」，更透露了「遷場政治性」

先於「專業技術選址」。

綜觀三屆遷場委員會共七次的會議（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遷場

推動委員會 2002b，2003，2005，2006，2007），「遷場」政治性的位階

最高，蘭嶼絕不能成為最終處置地點。在確立了「遷場」的至高性後，

如何補償（如發給誰）及補償多少金額，反而成為遷場委員會的實質工

作，因為選址事宜雖必要卻不是遷場委員會的職責，即便委員會不斷

對遷場時程表提出質疑。因此，選址又回頭成為政府官僚機關所主導

的政策，而補償措施在遷場政治性的指導下，迅速達成共識。除了原有

每年約200多萬的土地租金及約2,000萬撥付鄉公所用於地方建設及社

會福利的回饋金外，自2000年後更有每三年每人6.3萬總計約2.2億土

地配套補償金。在這樣的框架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原訂每季應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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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的遷場委員會議，六年共三屆應有24次，49但最後因沒有「參與選

址」的角色，回饋金及補償金也已迅速取得共識，沒有進一步的業務，

因此僅開了七次。簡言之，「遷場」政治性打了擦邊球，將蘭嶼遷場政

治性納為轉型正義一環，先以補償金緩解無法遷場的危機，後將選址

政治性移為另一政策議題，國家官僚並屢屢以另案來化解遷場時程表

的問題。行政院以遷場委員會的設置及運作轉化國家對蘭嶼「2002年遷

場承諾」，這樣的擦邊措施雖不充分，卻能局部因應急迫的蘭嶼貯存場

土地租約到期問題，並且勉強交代民進黨政府長期以來的反核立場。

2003年元旦蘭嶼貯存場土地租約到期（至2002年底），政府沒有遷

出核廢確定成為事實，達悟族人前往貯存場展開激烈抗爭，要求政府在

十五天內回應（羅紹平 2002年12月10日；沈明川 2003年1月2日）。為

了解決居民的抗爭，行政院政務委員陳其南、葉俊榮，以及經濟部政務

次長陳瑞隆、台電總經理林清吉九日飛抵台東，與蘭嶼鄉長周貴光、縣

議員江多利、鄉代會副主席黃碧妹、前鄉長廖班佳、前議員郭健平及教

會牧師張海嶼等十多位蘭嶼民族議會代表展開首次協商。葉俊榮強調

政府已草擬出《選址條例》，希望透過法源依據圓滿解決。50最後，行政

院和台電強調下會期將通過《選址條例》，宣稱已將蘭嶼排除在最終場

址之外，並且成功說服民族議會不對《選址條例》發動抗爭（林美玲 

2002年12月24日；沈明川 2003年1月2日；羅紹平 2003年1月10日）。

49 從2002年5月起至2008年5月止。
50 當時台電總經理林清吉說明，根據草案選址需要63個月，再加上最終需採「隧道處

置」，施工期要五年，因此約需十年以上才能從蘭嶼遷出核廢料。達悟人郭建平則代

表民族議會發言指出，達悟族人堅持不續租蘭嶼祖先留下來的土地給台電存放核廢

料，也希望行政院推派人選，共同訂定遷場時程及後續補償、回饋等配套措施，並

由最高法院法官公證。達悟其他代表要求政府白紙黑字寫出最終處置場排除蘭嶼，

並擔心因為其他地方抗爭，拖延遷場時程。葉俊榮回應如果在《選址條例》中明列，

其他縣市立委可能也會要求比照辦理，反而無法繼續推動遷移作業；政府選址過程

會明訂時程，也會公布八、九個潛在場址名單，最後再公布三個候選場址，期間會

與民眾不斷的溝通、協商，以化解阻力（蘭嶼雙週刊 2003年1月26日）。



121驅不走達悟惡靈的民主治理夢魘

行政院將《選址條例》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其中納入遷場委員會

關於不會將蘭嶼納入最終候選場址的意見，但除此之外，草案並無其

他回應遷場委員會的條文，兩者被以分開的方式處理。其中，有關遷

場委員會所關注的遷場時程表議題，行政院指出：

該草案於規劃時本院已儘量壓縮辦理時程，未來使立法完成後約

十年內，當可完成場址⋯⋯開始接收核廢料⋯⋯經濟部已與該會

（蘭嶼民族議會）⋯⋯舉行協商會議，雙方均同意協商解決蘭嶼核

廢料問題，亦認同制定最終處置場選址條例有其必要性，且同意

於《選址條例》完成立法後三個月內協商遷場時間表，其後再談蘭

嶼貯存場土地續租問題。（立法院公報處 2003：614-615）

亦即，未來遷場時程表及土地續租問題等，有賴政府與蘭嶼民族

議會協商，遷場委員會不處理選址，也不參與遷場，僅確立遷場目標

至高性、補償及檢視《選址條例》立法進程。原先期待國家在民主參與

的精神下，納入達悟族人參與的遷場委員會，後來被達悟族人譏為替

政府背書的橡皮圖章，只能有限度符合形式民主的治理條件，難以落

實核廢遷出蘭嶼的終極目標。

2. 走向法制化解決策略：《選址條例》立法通過

對蘭嶼達悟族人「惡靈能否遷走？」在《選址條例》完成立法前，除

了當時正進行的烏坵案無法進一步成為替代場址，需等待依法行政

外，未來即使《選址條例》立法完成後，選址過程及時間表的設定皆無

蘭嶼達悟族人參與的機會，只能靜待替代場址走向法制化解決。然

而，走向法制化的解決，為新政府贏得積極處理低階核廢的政治支

持，並暫時地擱置惡靈無法遷走的問題，造成法制化後達悟族人反而

面臨無法動彈的真空期。達悟年輕人甚至批評「遷場委員會」功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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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認為：「我們根本沒本事跟政府玩，他們只不過是在拖延戰術而

已」（蘭嶼雙週刊 2004年11月14日）。

如同許多其他立法案，立法院審查《選址條例》曠日廢時，51遲至

2006年4月28日才完成立法，並於同年5月24日公布實施，必須經地

方性公民投票，才可選定。不過，2006年是《選址條例》草案修訂過程

關鍵的一年，政府希望藉由選址場址的法制化，緩和對核廢遷不出蘭

嶼的政治承諾壓力。行政院版本的草案第5條原規定：「主辦機關〔經

濟部〕應⋯⋯邀集相關機關及學術或研究單位推派之代表，組成處置設

施場址選擇小組（以下簡稱選址小組）⋯⋯選址小組中學術或研究單位

推派之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立法院公報處 2006c：89）。其中有關

代表成員身分及人數規定，引起立法院的討論並加以修正，主要原因

即在「學術或研究單位」的侷限性，除了人數不多外，還可能與政府機

關有直接或間接關係，其中立性受質疑。再者，相關機關代表若達二

分之一，則行政部門可相當程度地掌控選址小組。因此，將「學術或研

究單位代表」改為「專家學者」，就可含括環境團體代表等，而專家學

者人數也改為不得少於「五分之三」。52

《選址條例》草案最重要的審查爭議，是有關公民投票的相關條文

規定，雖然行政院在2002年送請第五屆立法院審議的版本列有公投相

關規定，但2005年重送修正版本至立法院時，卻刪除相關規定，原因

在於當時《公民投票法》已通過實施，行政院認為未來低階核廢候選場

址如需公投，則準用該法規定即可，故予刪除。事實上，《公民投票

法》門檻相當高，並且屬於規範全國性公投，與行政院原來版本以縣市

為單位之公投有相當大差異。當行政院2002年版本送第五屆立法院審

51 該條例於2003年經第五屆立法院召開三次聯席審查會議，並經四次朝野協商，但該
屆仍未完成立法。由於2004年逢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因屆期不續審，《選址條例》
草案送回行政院。行政院後於2005年將《選址條例》草案修正後再送請立法院審議，
最後於2006年4月三讀通過。

52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2006a：419-420，2006b：2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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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後，該屆已有四次朝野協商，在《公民投票法》通過後所進行之協

商，經審查後仍主張《選址條例》之公投規定需特別訂入，以求候選場

址公投得於現實中實施。然而，行政院2005年重送版本卻無視第五屆

立法院朝野協商結果，仍主張選址應適用門檻高的《公民投票法》，理

由是較不受公投約束，有利於政府的單方規劃，而刪除《選址條例》草

案中公投之相關規定。一直到第六屆立法院審查修正原行政院相關條

文，才又通過將公投程序列進《選址條例》中，使得場址選擇過程比較

有利於在地民眾參與。53

然而，後來《選址條例》完成立法並實施，仍無法解決蘭嶼核廢遷

出的問題。後文將指出，就科技民主治理觀點來看，蘭嶼核廢遷場涉

及更廣泛的、不同縣市的選址議題，捲入更多利害關係者與團體，需

要國家不同行政單位多層次的分工配合（如地方政府）。其次，政府的

「遷場委員會」雖納入達悟代表，除此之外僅有政府機關、立法院及學

者專家等擔任委員（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遷場推動委員會 2002a），

並沒有其他地方、環境與安全等各種多元民間團體的參與，因此難以

達成有效的社會共識與溝通，限縮在《選址條例》法制化的推動，反而

延續了科技官僚管制科學治理心態，陷入法制化後卻無法實踐蘭嶼核

廢遷出的目標。

（六）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遷場與選址脫勾

1. 反核氛圍高漲，選址計畫屢屢遭挫

《選址條例》在2006年公布實施後，雖然經濟部、台電及原能會等

相關機關之前累積的選址工作，需改依法行政，許多程序及工作必須

重新進行。經濟部成為主辦機關並依《選址條例》第5條規定組成選址

小組。54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選址小組於2008年8月公告三處

53 參見立法院公報處（2006a：419-420，2006b：255-257）。
54 《選址條例》第5條：「主辦機關應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設處置設施場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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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場址，包括：澎湖縣望安鄉東吉嶼（澎湖東吉）、台東縣達仁鄉南

田村（台東達仁）及屏東縣牡丹鄉（屏東牡丹）。55迄2009年3月公開建

議候選場址報告，僅建議澎湖東吉及台東達仁，捨棄了屏東牡丹，原

因據報導是三處潛在場址有二處屬原住民鄉，為免外界誤認經濟部以

原住民鄉為目標，因此捨棄屏東牡丹（黃淑芳、何宏儒 2009年3月17

日；陳威任 2009年3月18日），但實際原因仍待證據釐清。然而，就

在「建議候選場址」成為「候選場址」的必要條件「經當地縣（市）公民投

票同意」實施前，澎湖東吉經縣政府劃為玄武岩自然保留區，不僅使澎

湖吉安得依《選址條例》第4條第5項：「處置設施場址，不得位於下列

地區⋯⋯五、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而無法成為候選場址，更使

整個選址作業停擺，因為《選址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選址小組

應⋯⋯建議二個以上建議候選場址。」因此，第一次選址計畫宣告失

敗。經濟部於2010年啟動第二次選址計畫，選址小組於2011年9月選

出台東達仁及金門烏坵為潛在場址，2012年3月再公告建議候選場址

報告並於7月核定公布後，隔月函請台東及金門縣政府辦理公投。然

而，兩個縣政府皆在兩個月內回函表示難以接受委辦（經濟部 2020）。

這段期間由於福島核災發生不久，且連續兩年在台灣都引起前所未有

的大規模反核遊行，社會反核氛圍的鼓勵下，難以讓地方政府同意配

合辦理公投。

擇小組（以下簡稱選址小組），依本條例規定執行處置設施之選址工作。前項選址小

組成員人數十七人至二十一人，由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組成，其中專家學者人

數不得少於五分之三；小組成員產生方式、任期及小組會議召開、決議方式等設置

規定，由主辦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55 《選址條例》第3條：「四、潛在場址：指依選址計畫經區域篩選及場址初步調查，所
選出符合第四條規定之場址。」第4條：「處置設施場址，不得位於下列地區：一、
活動斷層或地質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二、地球化學條件不利於有效

抑制放射性核種污染擴散，並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三、地表或地下水文

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四、高人口密度之地區。五、其他依法不得開

發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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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6至2012年兩次選址計畫的失敗，等於是無盡延長了蘭嶼對

「驅走惡靈」的失望。誠如前述，雖然行政院於2002年成立遷場委員

會，內有三分之一成員來自蘭嶼，但實際上此後遷場與否的要件卻取

決另案的替代場址選定及興建，於是2002年後遷場承諾跳票後，面臨

動彈不得的真空期，從2002至2012年長達十年。兩次選址計畫失敗同

時帶來僵局及壓力，2011年政府考慮趁五都成立與行政院組織改造之

際，一併修正該條例相關條文，讓經濟部開始籌劃《選址條例》修法，

以期突破兩次失敗的制度困境。不過，2011年發生了福島核災，對政

府的修法規劃帶來變數。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舉世譁然，讓經歷十年低潮的反核運動掀起

高潮，並獲得跨界、跨組織的聲援，反核運動與蘭嶼反核廢運動開始

正式結合。2013年3月9日台灣史上最大的反核遊行，帶給真空期後已

顯孱弱的蘭嶼振作契機，併同核一、二廠乾式貯存槽爭議而聯合北海

岸反核居民等，向行政院訴求全面檢討核廢料政策。時任行政院長江

宜樺於同年4月3日與抗議代表見面後，除了公開承認第二次選址計畫

執行困難，要求相關部會進一步思考替代方案外，也同意建構類似過

去遷場委員會的機制運作（經濟部 2020；陳逸婷、陳韋綸 2013年4月3

日；黃名璽 2013年4月3日）。不同於第一代反核廢的運動者以殖民主

義的滅族來號召，中生代的達悟人希婻．瑪飛洑加入綠黨競選不分區

立委，後來又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合作，結合反核運動的能量並展開

國會遊說路線，主打議題包括輻射外洩、核廢料桶檢整作業問題等，

均獲得主流媒體大幅報導，這與福島核災後的反核聲浪高漲不無關係

（黃淑鈴 2015：35）。

2. 設立協商平台，遷場及選址脫勾

2013年為了回應持續高漲的反核民意，行政院院長江宜樺主動承

諾並成立「民間與官方核廢料處置協商平台」（以下簡稱「協商平台」），



台灣社會研究　第一一五期　2020年4月126

並於同年7月及9月召開第一、二次會議。政府意圖在制度上邀請反核

團體與政府共商核廢料的處置政策，但一年後即宣告破局。綜觀這兩

次會議中有關蘭嶼遷場的討論（協商平台亦討論核一、二廠核廢議

題），反而將關鍵的議題帶往行政事務「條文化」的方向。

第一，第一次會議決議「蘭嶼貯存場遷場事宜⋯⋯不排除與核廢

料最終處置場選址脫勾之可能」（原能會 2013），這項決議顯然是針對

行政院2002年設立遷場委員會所導致的遷場真空期而來，然而行政院

僅表達「不排除」，而未給予脫勾的承諾，更遑論具體評估規劃。如果

真能脫勾，那麼蘭嶼核廢或許能先運回核電廠，而不必然只能轉運到

未來的最終處置場址。

第二，第二次會議曾討論《選址條例》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簡稱

《原民法》）法律適用問題。《原民法》第31條規定「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

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形同表示若經探詢原住民

族具同意意願，則得於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核廢料，原住民族意願徵

詢機制可依相關行政規則規定，透過部落會議代為做成同意與否之決

定，藉此將可規避低放條例公投之相關規定，突破前兩次選址計畫中

地方政府阻卻的障礙。這項討論不只在會議中，更在外界引起強烈質

疑，雖然第二次會議並未決議採行，但在保有機會考量下，決定「請原

民會邀請民間團體就所提意見進一步溝通討論；如有必要，可於本平

台提案研商」（黃力勉 2013年11月15日；張存薇 2013年11月15日）。

2013年行政院設置「協商平台」以來，對於爭議重點如蘭嶼貯存場

遷場與選址計畫脫勾，重啟遷場委員會以便讓更多蘭嶼人參與等，始

終未有明確承諾，更無相關具體規劃可供討論，使得蘭嶼、北海岸（核

一、二廠所在）及恆春（核三廠所在）等所謂核廢區居民團體和相關環

境團體等，在2014年4月發表聯合聲名退出協商平台，民間團體認為

政府沒有誠意解決核廢問題，只是以會議的形式一再拖延擺爛。56

56 參見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台東廢核反核廢聯盟、台灣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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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達悟族人遷場訴求所產生的政治壓力仍然強勁，使得2008年

二次政黨輪替後的國民黨政府和民進黨政府一樣，必須提升至行政院

層級面對。2000年民進黨政府以法制化作為主要途徑，2008年的國民

黨政府也企圖以法制修正方式，來突破兩次選址失敗的政策僵局與公

民社會挑戰。例如：主管機關擬捨棄更普遍及公開支持之途，改優先

援用《原民法》規定，原能會即在網站表示：「依據《選址條例》規定，

（筆者註：此處漏列「建議」二字）候選場址公告經公民投票同意後，才

能成為候選場址⋯⋯或者採用部落會議或其他方式徵得原住民族同

意。」57看似尊重原住民意願，可能實則將原住民意願表達限縮在模糊

的部落會議或其他方式，且此限縮性的代表可被優先採行，以此為捷

徑迴避更終極的目標。此外，原能會、經濟部及台電曾在2011年第二

次選址計畫進行中時，共同研商後提出《選址條例》修正草案，除擬修

正條文避免第一次失敗的情形之外（即將建議候選場址由原規定的二個

改為一個，避免若其中之一不具資格，僅餘一個之下仍能進行公投，

不至於造成計畫必須中止），更企圖修改原訂公投規則，以有利於場址

決定。最值得注意的修正要點，即是擬將《選址條例》的公投程序回歸

《公投法》的高門檻方式辦理，而不在《選址條例》中另訂門檻較低的特

別規定（原能會 2011）。

後來到了2015年，在鄭麗君立委的推動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全體委員會議決議：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應積極督促經濟部及台灣電力公司辦理蘭嶼

核廢場遷移工作，務必要在明年完成辦理地方公投，且台灣電力

保護聯盟北海岸分會、全國廢核行動平台〈退出「民間與官方核廢料處置協商平台」

聲明〉（2014年4月30日）。
57 參見原能會網站（問題Q3-5）：<http://www.aec.gov.tw/輻射安全 /輻射安全FAQ/放射

性物料管理/低放射性廢物棄最終處置--4_37_345_1988.html>。另可參見經濟部（2011：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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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須於2016年8月前宣布完成新的核廢場址，過程中均應徵詢

尊重原住民意願，並依「原住民族基本法」辦理。（立法院公報處 

2015：229）

不過這項決議依然未能促成蘭嶼核廢料的遷出，沒有實質效果，再度

引起蘭嶼民眾憤怒。2016年11月在達悟反核運動者的動員下，立法院

多位立委連署提出《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處理暨補償條例》草案，其中第

7條明列：

行政院應於本法施行日起一年內，編列足額預算，將蘭嶼低放射

性廢棄物貯存場自本法施行日起三年內開始搬遷，並於五年之內

全數搬遷離開蘭嶼完畢。行政院不得以尚未選定核廢料最終貯存

場址為由而延遲法定搬遷期程。（立法院 2016年11月9日：委78）

希望透過法律化以監督中央政府搬遷，不得以最終處置場址未定而延

遲，不過該草案在2020年初新一屆立委就任後，所有程序需要重新來

過，還有待觀察。

總結來說，在馬政府時期，由於2017年修法前的《公投法》門檻極

高（需有相當高比例的公民連署始得成案，成案後需過半投票率及過半

同意始得成立），使得現實上將建議候選場址經公投「不同意」成為候

選場址的門檻難以跨過，即便要使「不同意」的公投連署成案都相當不

容易，閃避了《選址條例》原訂公投門檻應較低而得易實現的立法意

旨。再者，2011年《選址條例》修正草案版本中有關公投部分，擬有

「地方若未辦公投即視為同意」的規定（第11條），可說是預見第二次選

址計畫時地方政府消極配合的情形。從這兩點來看，行政機關欲強行

讓擬定的選址規劃輕易過關的意圖十分明顯。此外，該修正草案版本

擬將部分回饋金（現行回饋金總額50億新台幣）改為直接發給地方民眾



129驅不走達悟惡靈的民主治理夢魘

（第12條），更被視為賄賂在地居民的手段。這項修正草案當時並未經

行政院核定函送立法院審議，否則可預期將引起極大爭議。最後，即

便由立法院發動的限期遷場決議，也沒有帶來改變。

（七）2016年第三次政黨輪替後：《真相調查報告書》與龐大利益

分配

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蘭嶼核廢三十年來仍未有一桶遷出，讓

支持廢核的新政府再陷政策無法落實的治理僵局。蔡英文總統上台後

代表政府正式向原住民族發表道歉文，表示：

政府在雅美族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將核廢料存置在蘭嶼。蘭嶼的

族人承受核廢料的傷害。為此，我要代表政府向雅美族人道

歉⋯⋯我也會要求相關部門，針對核廢料儲存在蘭嶼的相關決策

經過，提出真相調查報告。在核廢料尚未最終處置之前，給予雅

美族人適當的補償。（總統府 2016）

之後行政院成立「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以下簡稱調

查小組），於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間共召開四次會議，結合行政

官僚、原民會主任委員、學者專家與來自六個部落的蘭嶼雅美／達悟

族人代表，於2018年9月完成《核廢料蘭嶼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報告

書》（以下簡稱《真相調查報告書》），這份報告除了官方文件之外，也

嘗試採納「後常態科學」所強調納入其他知識的類型，例如田野調查的

質性資料，從蘭嶼居民的角度來詮釋這些既存的文件與檔案。

《真相調查報告書》為政府透過文件解密過程，對於當初蘭嶼貯存

場設置與規劃決策過程參與的機關、人員職責的釐清，以及原民會、

台電土地取得過程是否符合公平正義，提出了初步的調查結果。報告

書（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 2018：61-63）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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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蘭嶼貯存場決策過程選址及決策過程中，決策機關由原能會進行

研議、行政院核定，決策人員主要為時任原能會主委錢思亮及蘭嶼計

畫專案小組成員，核定過程歷經蔣經國及孫運璿兩任行政院長。（二）

根據蘭嶼貯存場設置第一次土地徵用之土地使用契約書所載，承用人

中山科學院所登記之用途為「研究設施用地」，爾後卻作為蘭嶼貯存場

放置低、中強度放射性廢料所用。核廢料貯存場顯非通常定義下之「研

究設施」。此外，該土地使用契約及後來續約，對於中山科學院設置核

廢料貯存場已違反原「研究設施」使用目的，卻未見台東縣政府或蘭嶼

鄉公所有異議。（三）1972 至 1978 年蘭嶼貯存場決策過程中，相關機

關均以機密方式辦理本案，雅美（達悟）族人應不知情。調查書特別指

明達悟族人長老教會董森永牧師提及，當時他將蘭嶼設置貯存場之資

訊傳遞予族人後，記憶中包括中國國民黨、警察、調查局、警備總司

令部蘭嶼指揮部、台東縣政府等單位均對他進行調查。此種來自於國

家單位之威嚇，壓制、限縮了雅美（達悟）族人取得蘭嶼設置核廢料貯

存場資訊之管道，遑論進行公共討論、傳遞資訊與表示意見。（四）各

部門與專家學者在「蘭嶼計畫」研商規劃與決策程序中，檢視既有公文

檔案後發現，相關部會不曾徵詢雅美（達悟）族人，也無族人意見之紀

錄。此外，當年政府相關機構許多重要公文均以密件處理，調查小組

指出當時涉入的相關作業單位，仍存有許多不可見的文件，例如：原

能會與相關單位組隊實地勘查，但未見討論規劃以蘭嶼作為離島貯存

地點的理由；原能會與中山科學院於第一次徵用土地時與雅美（達悟）

族人之協議紀錄留存部分，原能會等其他單位亦無相關紀錄。

《真相調查報告書》是政府企圖建立公共課責機制、民主協商的第

一步，但達悟族人對政府、台電等官僚單位已毫不信任，認為這些作

為跟之前的行政措施並沒有太大差異，只是形式上的重組、承諾語言

轉換、糾結法制工作的條文等，最多只是提升到更高層級委員會（小

組）因應，還有更（形式的）強烈要求行政機關執行及修訂相關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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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表3分析），實質的遷場及法制成果仍遙遙無期。例如，報告

書引用兩位達悟族人的心聲：

真相調查其實根本不用調查，因為我個人認為這是蔡英文政府在撇

清責任的一個動作⋯⋯你還要調查什麼？我不管你當初是怎麼拿進

來你就是要想辦法運走。因為那個才是有作為的政府應該要做的事

情。（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 2018：2-248）

我們的共同心願只有遷場，若沒有遷場，沒有遷場預算的審議，

真相調查就沒有意義，不要拿轉型正義來矇騙達悟族人。（行政院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 2018：4）

此外，為回應總統及行政院之前的指示，台電2017年時曾提出

「回運原產地」與「送至集中式貯存設施」二規劃方案。其中回運原產地

是將蘭嶼核廢料運回各自產生地（即核一、二、三廠與核研所）。送至

集中式貯存設施為，選定場址並興建一集中式貯存庫，將蘭嶼核廢料

運往該處貯放管理（原能會 2017：7-16）。其中，前者必須面臨地方政

府（如新北市政府）及人民是否同意的挑戰，一直難有斬獲。原能會曾

自問自答指出：「原能會已多次於審查會議或溝通會議中，要求台電公

司積極進行公眾及利害關係人之溝通，俾利蘭嶼核廢料遷場之順遂推

動」（2017：5）。顯示原能會只能「要求」，而台電只能「積極溝通」，僵

局繼續下去的現象難以避免。至於第二種規劃方案，至今仍無具體執

行的方案。

蔡政府內部在2018年又再次提《選址條例》修正草案，在這一次的

版本中有幾個重點。包括：（一）《選址條例》的「低」遭刪除，而將範圍

包含高放射性廢料；（二）經濟部取代原能會成為主管機關；（三）候選

場址必須經地方公投同意；（四）納入直轄市為貯存場址範圍；（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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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場址的公民議決規定；（六）將最終場址回饋金由新台幣50億元提高

至100億元；（七）新增其他不同形式的回饋金，如自願場址及候選場

址獎勵金等，而不限於最終場址才可獲得等（原能會 2018）。以上這些

修正規模廣泛，更引起輿論注意，導致原能會的草案在2018年5月初

公告徵求意見後，不到半個月又從網站撤除（〈核廢料選址草案公告又

自砍〉 2018年5月8日）。由於該草案版本目前尚在原能會階段，仍有

待偕同經濟部協商，未來仍有相當長的路。

遷場的實質措施雖然迄今還沒有啟動，也沒有向立法院提出修法

草案，但補償金的因應工作卻有新進展。誠如扁政府時期新增的土地

配套補償金（從2003年起每三年2.2億），在蔡政府完成真相調查報告的

表2  民主化後政府對蘭嶼遷場政策的重要行政措施

政黨輪替前 陳水扁政府 馬英九政府 蔡英文政府

特
徵 部會層級 行政院層級 行政院層級 總統府層級

重
要
事
項

1988年原能會頒布
「放射性廢料管理

方針」，行政院同

意

1988年原能會依立
法院要求提出最終

處置計畫

1989年原能會公布
「核能電廠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要點」

1991年原能會擬訂
「海峽兩岸原子能

和平應用交流合作

計畫」（經行政院

核定）

1996年台電擬訂
「低放射性廢料最

終處置場址徵選作

業要點」（由經濟

部核定）

2002年政府與蘭嶼
達悟同胞簽署議定

書

2002年成立「行政
院蘭嶼貯存場遷場

推動委員會」

2002年行政院公布
「蘭嶼貯存場遷場

委員會的體認與原

則」

2013年行政院成立
「民間與官方核廢

料處置協商平台」

2016年成立行政院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非核家園推動

專案小組」

2016年召開「原住
民族基本法推動

會」，組成「行政院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

設置真相調查小

組」

2016年成立「總統
府原住民族歷史正

義與轉型正義委員

會」

2018年出版《核廢
料蘭嶼貯存場設置

真相調查報告書》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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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民主化後政府對蘭嶼遷場政策的重要法制措施

政黨輪替前 陳水扁政府 馬英九政府 蔡英文政府

特
徵

無 法律化，仍由科技

官僚主導但無具體

遷場成果

法律化，仍由科技

官僚主導，並將關

鍵議題帶往行政事

務化方向，亦無具

體遷場成果

法律化，試圖納入

更多意見，但仍無

具體成果

重
要
事
項

無 2002年行政院將
《選址條例》草案

送請立法院審議

2005年行政院重
將《選址條例》草

案送請立法院審議

2005年制定《原住
民族基本法》

2006年立法院審
查通過《選址條例》

並公布實施

2006年依《選址條
例》規定成立選址

小組啟動運作

2010年依《選址條
例》規定成立第二

次選址小組啟動運

作

2011年提出《選址
條例》修正草案，

但未經行政院核定

函送立法院審議

2016年立法委員
連署提出《蘭嶼核

廢料貯存場處理暨

補償條例》草案，

目前擱置

2018年提出《選址
條例》修正草案，

但尚未經行政院核

定函送立法院審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及分析。

一年之後，經濟部於2019年11月22日宣布將由台電支付「回溯」補償

金計25.5億元，亦即回溯土地徵用從1974年蘭嶼貯存場啟用至1999年

期間的回溯補償金，為一次性支付。經濟部希望協助蘭嶼成立基金

會，由基金會的董事會決定補償金用途。一週後（11月29日），蘭嶼部

落文化基金會、達悟耆老與數個公民團體到行政院前開記者會抗議，

質疑政府的25.5億補償金只是延續過去補償了事的作法，要求應轉作

核廢遷場預算，以徹底落實原住民轉型正義。記者會後達悟代表表示：

目前的補償金並未真正審慎思考對於達悟族的影響與危害，在法

源不清、程序不正的情況下，甚至可能造成社會崩解，陷達悟族

人於不義，政府必須停下腳步接受建議⋯⋯核廢遷出蘭嶼需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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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落實，以及建立國家對族的蘭嶼溝通平台，是我方認為最首要

的程序與訴求，不應略過溝通程序，而直接以行政要點來處理補

償的相關事宜。（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 2019年11月29日）

此外，如今的發展，若參照第二節所述的國際趨勢來衡量，民主

參與（公投、公民議決）及龐大得利（100億元）實已屬必要策略，但從

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的公開聲明中可見，如果沒有細部科技民主治理

的協商制度，成功機率將相當有限。在民主參與方面，如何營造由下

而上的公共討論及可行議決過程，需要投注足夠政策資源；在龐大得

利部分，經濟資源的增加僅是必要條件之一，如何建構出得利分配的

公平及長久制度，更是關鍵要務。過去許多的法制化藉口（《選址條例》

的立法及修法），迴避民意（企圖改適用《原民法》、地方政府若不辦公

投即視為同意設址），強渡關山（使「不同意」公投難過關）或便宜行事

（直接發錢補償）等戰術，使台灣表面上追隨國際發展趨勢，但多不符

前述國際「民主參與」及「龐大得利」策略中科技民主治理的實質精神，

並導致問題惡化。對達悟族人而言25.5億元補償金只是延續過去國家

以補償金拖延核廢遷場的戰術，政府應優先處理擱置在蘭嶼的核廢

料，才是積極的民主回應方式。2018年的《真相調查報告書》是政府試

圖與達悟族人溝通對話的第一步，只是對於核廢該遷往何處，仍缺乏

有效協商的深度溝通，並建立具有社會共識的選址與法制基礎，使得

核廢遷放置蘭嶼長達38年的僵局，至今仍無法突破。

五、結論

面對後常態科學情境的重大爭議，政府核廢處置政策該如何回應

科技民主治理的挑戰？本文透過對照國際核廢處理政策，分析蘭嶼低

階核廢遷不走的結構成因。1970年起核一廠開始興建後，官僚體系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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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於威權政府，把核廢視為技術低、爭議不大的應用科學來管制。原

能會以欠缺達悟族人知情同意的行政命令，於1982年啟用蘭嶼貯存

場。國家威權時期不正義的政策規劃，使達悟族人對官方的信任徹底

崩盤，埋下日後科技民主治理困境的源頭。1988年起原能會與台電在

核廢處置政策上改屬管制關係，原能會長期以來並未善盡監督之責，

外界的政治壓力並無法有效改變國家為中心的官僚治理型態，二者常

互為掩護，並沒有設立納入民意與專業諮詢的機制，以化解專業不對

等而產生的問題。

台灣民主化後，由於各方政治力量介入，以及國際重大核能災

害，引發社會關注，國家對蘭嶼核廢最終處置的政策與規劃，不再是

過去官僚上對下的專業壟斷，政策規劃開始利用專家諮詢減低風險爭

議。2000年之後，不同理念的執政黨在政策措施上，都提高至行政

院、乃至於總統府層級處理，以直接回應達悟族人遷場訴求。一方

面，不同的執政黨在面對核廢所引發的高度爭議，制度設計上開始強

調納入不同意見行動者的聲音，並試圖在政府組織架構下設立整合民

意與官僚的機制。例如：2002年扁政府成立「遷場委員會」、2013年馬

政府成立「協商平台」、2018年蔡政府主導完成《真相調查報告書》，當

中引入達悟部落諮詢會議的在地聲音，不過這些提供意見的達悟代

表，仍被框限在國家既有官僚系統治理的架構。這顯示出民主化後台

灣的核廢處置，仍依循既有框架，政策規劃頂多如同Funtowicz與

Ravetz（1992）所指稱的「應用科學」進入「專家諮詢」階段，目前政府仍

缺乏有效處理科技爭議衝突性高、系統不確定性增大的「後常態科學」

治理想像。另一方面，政府始終未能與達悟族人建立長期深度的信任

關係，諸多政策規劃顯示官僚管制科學的心態與達悟民意之間仍有無

法跨越的鴻溝，造成核廢料處置政策繼續陷入無法突破的僵局。

此外，國家對於核廢遷場、選址、公投制度所涉及的利害關係

者，如：達悟民眾、地方政府、地方與中央不同行政單位，彼此鑲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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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複雜、環環相扣的系統中，至今無法建立社會學家 Jürgen 

Habermas（1984）所強調的「合理溝通情境」，亦即透過合理的程序與民

主制度的引導，讓不同行動者都能公平發聲，才能深化政策規劃的溝

通。對達悟族人而言，2002年扁政府「遷場委員會」僅是替後來的法制

化背書，2013年馬政府「協商平台」流於形式沒有作為，2018年蔡政府

《真相調查報告書》公布後，卻優先以補償金來回應達悟族人遷場的訴

求，也完全沒有改變核廢遷不走的困境。台灣近三十年來的「低階核廢

處置政策」歷史沿革，從專業壟斷、政治介入、民主參與，再加入近年

來龐大補助金的利誘原則，看似符合國際主流趨勢，背後卻呈現管制

科學科技官僚治理的特色，以形式上的民主來掩蓋缺乏實質科技民主

治理精神的缺陷。對於未來政策該如何帶入後常態科學的科技民主治

理，我們提出以下建言。

首先，要突破法制化的困境，政府應先強化溝通與信任的社會基

礎。2006年《選址條例》通過後，蘭嶼遷場訴求必須仰賴台電、經濟部

及原能會依法執行選址計畫後才能處理，進入法制化後依法行政卻無

法落實的真空期。政府2006至2012年間兩次依法辦理選址計畫，都以

失敗告終，導致蘭嶼居民在2013年要求遷場與選址脫勾後，至今仍難

有解套。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歷經兩年修訂《選址條例》的發

展，大幅調整重要條文內容，可說是嘗試貼近「政治參與與技術專業等

值」趨勢的積極回應，並試圖加入「龐大得利」吸引志願的在地行動

者，但目前也僅停留在原能會層級的修正階段，且有不少條文修正方

向仍頗受爭議。此外，達悟反核運動者提出《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處理暨

補償條例》草案，希望立專法來督促政府落實搬遷的行政責任，目前在

立法院仍是遙遙無期的未定之天，這些都成為科技民主治理下一步有

待解決的問題。

檢視台灣核廢政策的歷史沿革，我們認為無論是已通過的《選址條

例》或《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處理暨補償條例》草案，政府在法制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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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應將終點設定在法律通過的階段，而是立法前就應先預備未來法

律執行時的相關配套。例如：不能只訂定龐大利益數字，卻未同時規

劃如何運用的機制。簡單來說，如果國家政策決策者讓民眾參與的動

機，只是為了滿足法規程序的正當性要求，以短期操作的方式規劃作

為即時因應的策略，而非有效地容納各方民意，調和各方衝突的價

值，以形式民主來迴避實質民主的精神，治理效果必定有限。蘭嶼核

廢的案例顯示，法律僅是低度需求的形式規範標準，後常態科學下的

科技民主治理是一個不斷溝通、協商與審議的過程，過度倚賴法律形

式的科學管制策略，往往難以形塑面對高科技爭議所需要的是更具彈

性的治理方式。我們認為未來國家政策必須在制度上有效處理不同利

害關係者之間認識論的衝突，強化科技溝通與信任的社會基礎，才能

化解目前的困境。

其次，回應達悟族人要求核廢遷場，希望健康安全的訴求，政府

應建立民主協商與參與機制。本文針對蘭嶼核廢遷場為何（why）陷入

僵局結構，進行實然面的分析，並無意圖進行應然面該如何（how）的

實務規劃。政府當前蘭嶼核廢料的政策處理都面臨執行上的困境，包

括：（一）遷回各核電廠儲存，涉及遷回路徑的安全評估及所在地縣市

居民的接受度；（二）遷至最終處置場，目前處於《選址條例》無法落

實，地方未辦公投的停滯階段；（三）遷至集中式貯存場，這屬於全新

的政策選項，牽涉境內是否有符合條件的終極貯存地點。核廢搬遷涉

及後常態科學下龐大且複雜的科技政治，不同的科技官僚、跨部門單

位與地方政治結構往往緊密相連，彼此形成複雜的知識與技術複合體。

不論哪一個選項，我們都認為政府必須長期深化在地的民主參與機制，

建立整合民意與專家意見的恆常制度，才能有效形塑社會共識，不能

只將討論化約到技術性風險及官僚管制科學的評估。蘭嶼核廢牽動著

原漢關係、國家發展能源政策與轉型正義下原住民的土地問題等深層

脈絡，這些都必須通盤考量，才能成為我國政策未來的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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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過去的研究已指出核廢料放置蘭嶼對達悟族人心理造成

創傷與重大威脅（蔡友月 2009：272-275，284），2018年《真相調查報

告書》也顯示，達悟族人認為核廢的安全評估與居民醫療健康的需求，

和低放貯存場遷場同等重要。一些解密的官方公文顯示，當初政府單

位（如：原能會及台電）在缺乏嚴謹的評估下，輕易做出低放貯存場不

致妨礙當地居民健康的論點，並無法取得達悟族人的認可。一如部落

諮詢會議不斷有居民表示：「達悟族人死於癌症之病例相當地多，希望

政府正視此問題，調查核廢料貯存與癌症發生是否有所關聯」（行政院

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 2018：55）；「台電未嚴謹處理核

廢料，漠視蘭嶼人的健康，直到我們抗議才要處理。各部落都有族人

罹患癌症，過去於檢整過程中徒手觸摸核廢料粉塵而死亡的族人，都

是台電的外包廠商，台電曾經統計過人數嗎？」（〈蘭嶼鄉民座談會會

議紀錄〉 2018：1）。Ravetz（1999）指出面對高度科技爭議與系統不確定

增加時，後常態科學的政策規劃尤應擴展不同認識論知識。政府應長

期有系統地針對核廢與達悟族人的健康關聯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部落

族人的軼事證據、生命史訪談等質性資料，也都應該進入流行病學調

查與政策的規劃中。

最後，一如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所強調，政府在缺乏與部落協

商、對話下，2019年底所提出的25.5億元補償金，並未真正審慎思考

未來對達悟族可能的影響與危害。政府核廢處置的政策制定過程，已

突顯出國家無法與在地建立長期信任關係，造成科技民主治理的困

境。本文的分析呈現出中央不應只負責籌措及派發經費，成立財團法

人後仍需實質及長期駐地經營；地方也不能只著重經費轉入個人帳戶

或短期硬體建設等需求，補償金的規劃需要地方與中央長期且有願景

地落實民主參與的精神，將民意與專家的政策協調過程視為民主審議

的過程，費心找出在地永續價值及實踐方法，才能有效回應後常態科

學下的科技民主治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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